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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依據 

本計畫參考「臺南七股環境數據平台量測規範」，另依據「臺南市七股光電

環境監測選商會議紀錄」，協助並釐清太陽光電案場其建設和運作過程中對環

境影響，並公開相關資訊強化民眾溝通，針對溫度、噪音和電磁波項目，進行監

測並建立台南七股環境數據平台公開相關監測數據。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

本環境監測計畫統合單位，負責彙整、統合各單位提供之監測資料，並據以編撰

監測報告。 

二、監測執行期間 

本環境監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 114 年 4 月 17 日至 117 年 7 月 16 日。本

次監測為第二季監測(114 年 4 月~114 年 7 月)，監測日期詳表 1。 

表 1 監測時間表 
監測項目  監測時間  

溫度  
連續監測，每分鐘更新一次，114/4/17~7/16 
註：114/7/5~7/7 受丹娜絲颱風影響，以致電力中斷，

直至 7/21 經台電搶修恢復電力後復原。  
噪音  114/5/21~5/22 

電磁波  114/5/21 

三、執行監測單位 

本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工作之執行分工如下表 2： 

表 2 環境監測各項目辦理單位一覽表 
監測項目 執行監測單位 

溫度  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噪音 瑩諮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磁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環境監測作業之溫度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噪音委託瑩諮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環境部國環檢證字第 202 號)、電磁波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監測，檢測機構認可證明文件詳附錄一，並由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整分析，

編撰各季監測工作報告。



第一章

監測內容概述



 

1-1 

第1 章   監測內容概述 

1.1  開發計畫內容 
本計畫參考「臺南七股環境數據平台量測規範」，另依據「臺南市七股光電

環境監測選商會議紀錄」，協助並釐清太陽光電案場其建設和運作過程中對環

境影響，並公開相關資訊強化民眾溝通，針對溫度、噪音和電磁波項目，進行監

測並建立台南七股環境數據平台公開相關監測數據。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

本環境監測計畫統合單位，負責彙整、統合各單位提供之監測資料，並據以編撰

監測報告。 

1.2  監測計畫內容 
本監測計畫實施之目的在於確實掌握本計畫環境品質狀況，以利民眾瞭解

環境變化，提升資訊透明度，其具體目標及功用如下： 

一、 建立本計畫環境品質資料庫。 

二、 進行監測數據比較，探討環境品質有無變化及有無符合環境品質標準。 

三、 架設公開資訊網站，將量測數據即時上線，包括噪音、電磁波及溫度(其中

溫度應每分鐘更新一次)。 

四、 提供環境監測年報，報告內容包括年度各項結果之數據統計與圖表，並與法

規標準及鄰近相關監測資訊進行分析比較。 

 監測項目及頻率 
本計畫辦理環境監測項目內容包括溫度、噪音及電磁波，詳細量測頻率及

地點詳如表 1.2.1-1 所示。 

表 1.2.1-1 環境監測計畫表 
監測項目  站次  頻率  地點  

溫度  共 20 站  連續監測，每分鐘更新一次  鄰近案場之聚落。  

噪音  共 7 站；  
每站 1 點  每季一次，每次連續 24 小時  

升壓站或變電站周

圍，詳 1.2.3 節所示。
電磁波  

共 14
站；每站

1 點  

每季一次，每次量測 3 分鐘，於

發電高峰 10:00 ~ 15:00 間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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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方法 
各監測項目之檢測方法如表 1.2.3-1 所示。溫度、噪音、電磁波等監測項目

均依據環境部公告之最新檢測方法檢測。 

表 1.2.2-1 環境監測方法 
項目  檢驗儀器 方法編號 
溫度  戶外型溫度感測器 — 
噪音 噪音計 NIEA P201.96C 

電磁波 EMDEX-II 電磁場記錄器 NIEA P202.92C 

 監測位址 
本環境監測計畫的環境監測測站位置如圖 1.2.3-1，說明如下： 

一、 溫度監測位置為鄰近案場之聚落周邊共 20 站，詳表 1.2.3-1。 

表 1.2.3-1 溫度測站座標位置 
編號 站名 經緯度 備註 

1 佛龍 23.145641；120.140889 佛龍宮旁民宅 
2 海寮 23.119653；120.103546 海寮龍海宮 
3 竹橋 23.10213；120.141702 臺南市立竹橋國民中學 
4 玉清 23.124204；120.140019 臺南道旨玉清殿 
5 頂義 23.108801；120.149788 頂義合保安宮 
6 穩展 23.093863；120.133402 穩展金屬興業有限公司 
7 建功 23.094023；120.099097 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民小學 
8 活水 23.107851；120.132025 七股活水基督教會 
9 看坪 23.12707；120.147895 看坪社區活動中心 
10 龍山 23.136982；120.113573 七股龍山宮 
11 三股 23.101869；120.117526 臺南市七股區三股國民小學 
12 榮民 23.104461；120.12383 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13 溪南 23.127777；120.119927 溪南里漁民活動中心 
14 篤加 23.160856；120.134944 臺南市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 
15 文衡 23.160051；120.127864 七股篤加文衡殿 
16 七小 23.13893；120.138296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 
17 七股 23.134525；120.127509 七股社區活動中心 
18 光復 23.149875；120.107222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19 驛站 23.153029；120.10428 龍門驛站 
20 西寮 23.169619；120.097263 西寮里里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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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噪音監測位置為升壓站或變電站周圍(近民眾敏感點)共 7 站，詳表 1.2.3-2。 

表 1.2.3-2 噪音測站座標位置 
編號  站名 經緯度 備註 

1 噪音_N1 23.167441, 120.095853 星崴 
2 噪音_N2 23.1606, 120.109003 台電 
3 噪音_N3 23.109324, 120.116207 志光 
4 噪音_N4 23.157957, 120.131711 天英 
5 噪音_N5 23.12217, 120.101293 日運 
6 噪音_N6 23.141231, 120.108749 南旭、新日泰 
7 噪音_N7 23.136387, 120.137721 天衝、天禽、天篷 

 

三、 電磁波監測位置為升壓站或變電站周圍(近民眾敏感點)共 14 站，詳表 1.2.3-
3。 

表 1.2.3-3 電磁波測站座標位置 
編號  站名 經緯度 備註 

1 電磁波_W1 23.167359, 120.095536 
星崴 

2 電磁波_W2 23.167342, 120.09601 
3 電磁波_W3 23.16128, 120.108869 

台電 
4 電磁波_W4 23.095926, 120.137885 
5 電磁波_W5 23.109412, 120.115671 

志光 
6 電磁波_W6 23.109363, 120.114974 
7 電磁波_W7 23.157957, 120.131642 

天英 
8 電磁波_W8 23.097753, 120.097172 
9 電磁波_W9 23.122732, 120.101185 

日運 
10 電磁波_W10 23.122482, 120.10126 
11 電磁波_W11 23.141156, 120.108532 

南旭、新日泰 
12 電磁波_W12 23.138192, 120.108133 
13 電磁波_W13 23.140568, 120.134226 

天衝、天禽、天篷 
14 電磁波_W14 23.096601, 120.13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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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1 監測計畫測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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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現場採樣之品保／品管 
為使品管能有效落實，因此在監測進行同時，將進行現場品質評價，評價內

容如下： 

一、 量測前對現場使用之儀器設備是否做好檢修及校正工作。 

二、 現場採樣、測量及調查工作執行時，是否正確使用儀器，避免因使用不當所

產生之誤差。 

三、 採樣、測量或調查之點，其位置之選擇，是否完全依照本監測工作計畫所佈

置之位置點進行監測。 

四、 是否妥善記錄現場之環境狀況或變異，以求未來正確解釋該數據代表意義。 

 分析工作之品保／品管 
一般而言，樣品之採集、保存及實驗室分析等步驟大多有一標準程序，並透

過檢驗室之品保／品管流程，求得完整、精確，並具代表性之分析結果。本計畫

量測數值分析品保/品管程序如下： 

一、 確認是否進行前處理、貯存及分樣分析之程序。 

二、 是否詳細登錄採樣日期、編號及所需檢測項目。 

三、 檢驗分析，是否採用法定標準方法進行檢測(或說明方法來源)。 

四、 檢驗人員是否完全依照規定之檢驗程序進行檢驗。 

五、 檢測結果之轉錄程序，是否因人為的疏失，而使結果產生偏差。 

 儀器維修校正項目及頻率 
校正之目的是為了確保監測結果之準確性，通常於下列四種情形下，監測

設備應進行校正工作： 

一、 儀器有漂移、老化、劣化等現象。 

二、 儀器故障損壤經修復後重新校正。 

三、 新出廠之監測儀器需作校正。 

四、 例行定期校正。 

本案依據廠商提供之操作手冊規定，就儀器名稱、測試項目、頻率、一般程

序等製作儀器校正及維護保養日程表，除每工作日校正及維護由當日檢驗室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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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員負責外，另有責任區域負責人每週維護，其餘均由各該儀器保管負責人

按期確實測試，並將各測試結果詳實記錄，以確保儀器正常使用。本案各項監測

工作有關之儀器設備之種類及校正方法與頻率，詳表 1.3.3-1。 

表 1.3.3-1 儀器校正及維護保養週期表 
儀器名稱 校正項目 校正類別 校正頻率 校正方式 
溫度計 溫度計校正 委託校正 每年一次 送至標準檢驗機構校正。 

噪音計 

噪音計校正 例行校正 監測前後 以內部電子式校正。 
例行校正 監測前後 以聲音校正器作校正。 

噪音計檢定 委託校正 每 2 年一次
送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代驗

中心檢定。 
聲音校正器校正 委託校正 每年一次 送至國家標準檢驗室校正。

三軸低頻 
電磁波測試計 磁場計校正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送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校正。 

 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依據環境部最新公告之環境噪音測量方法、環境中極低頻電場與磁場檢測

方法及參考 IEC833 與 ANSI/IEEE644 測量準則執行，如表 1.3.4-1。 

表 1.3.4-1 環境監測方法 
項目  檢驗儀器 方法編號 
溫度  戶外型溫度感測器 — 
噪音 噪音計 NIEA P201.96C 

電磁波 EMDEX-II 電磁場記錄器 NIEA P202.93C 

 數據處理原則 
原則上，實驗室之環境檢測皆參照 NIEA 最新規定執行，若公告之標準方

法中沒有特別規定，則使用如下之數值修整原則處理原始之檢測數據： 

(一) 當所欲保留之最後一位數的次位數小於 5 時，則所保留的最後一位數

應維持不變。 

(二) 當所欲保留之最後一位數的次位數大於 5 時，則所保留的最後一位數

應加 1。 

(三) 當所欲保留之最後一位數字的次位數為 5 時，分以下兩種處理方式： 

1. 當所欲保留之最後一位數字的次位數為 5，而在此 5 之後，無其他

數字或僅有零，且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數為奇數時，則此位數應加

1；反之，如為偶數時，則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數應保持不變。 

2. 當所欲保留之最後一位數字的次位數為 5，而在此 5 之後含有零以

外之任何數字時，則所保留之最後一位數均應加 1。 



第二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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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2.1  公開平台 
架設公開資訊網站(網址 https://infotech.simenvi.com.tw/home)，將量測數據

上網公開展示，包括噪音、電磁波及溫度(其中溫度應每分鐘更新一次)，如圖 2.1-
1~圖 2.1-3。 

 

圖 2.1-1 公開平台首頁展示 
 

 

圖 2.1-2 公開平台環境資訊圖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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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溫度監測成果 五月溫度監測成果 

六月溫度監測成果 電磁波調查成果 

噪音調查成果 公告受颱風影響溫度數據暫停更新 

圖 2.1-3 每月公開資訊網站建置、上傳及維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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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溫度 
本計畫於七股區周邊聚落，設置共 20 站溫度感測器，進行連續監測，監測

期間每分鐘進行一筆資料紀錄。本計畫以日為單位將監測數值進行統計，並以

中央氣象署氣象站溫度資訊作為基準比較，各測站日平均資料如表 2.2-1~8。 

一、 中央氣象署氣象站 

彙整周邊中央氣象署永康氣象站、水試所海水繁養殖中心農業站、安南農

業站、將軍自動站、佳里自動站、鯤鯓國小自動站資料，4 月日均溫度介於

16.6~27.4 ℃；5 月日均溫度介於 22.3~32.2 ℃；6 月日均溫度介於 25.7~30.8 
℃；7 月日均溫介於 24.6~31.4 ℃，有關中央氣象署時序分析如圖 2.2-1。 

表 2.2-1 114 年 4 月中央氣象署日平均溫度彙整表 
日期 永康 海水 安南 佳里 鯤鯓 將軍 

4 月 1 日 17.6 17.1 17.7 17.1 17.0 16.6 
4 月 2 日 17.3 16.9 17.2 16.9 16.9 16.7 
4 月 3 日 20.5 19.9 20.3 18.9 20.0 19.3 
4 月 4 日 22.3 21.3 21.5 20.3 21.3 21.0 
4 月 5 日 21.4 20.8 21.1 20.7 20.8 20.4 
4 月 6 日 22.3 21.2 21.8 21.4 21.1 21.0 
4 月 7 日 24.4 23.4 23.8 23.3 23.2 23.2 
4 月 8 日 25.2 23.9 24.2 23.6 23.7 23.8 
4 月 9 日 25.3 24.7 24.7 23.9 25.0 24.4 

4 月 10 日 25.2 24.8 24.6 23.9 24.8 24.3 
4 月 11 日 25.9 25.3 25.5 24.9 25.3 25.0 
4 月 12 日 27.2 26.4 27.2 26.3 26.4 26.8 
4 月 13 日 19.5 19.8 19.1 18.6 19.5 19.2 
4 月 14 日 22.5 21.7 21.5 21.0 21.8 21.2 
4 月 15 日 24.0 22.6 22.5 21.2 22.8 22.5 
4 月 16 日 24.3 23.1 23.1 22.3 23.6 23.0 
4 月 17 日 26.0 25.4 25.3 24.1 25.3 25.0 
4 月 18 日 26.9 26.2 26.5 26.3 26.0 25.6 
4 月 19 日 27.0 26.4 27.0 26.4 26.2 26.1 
4 月 20 日 27.0 26.1 26.3 26.3 26.4 25.8 
4 月 21 日 27.3 26.4 26.9 26.8 26.4 26.1 
4 月 22 日 26.8 26.3 26.2 25.8 26.1 25.6 
4 月 23 日 27.0 26.7 26.8 26.5 26.5 26.2 
4 月 24 日 27.4 26.5 27.2 26.7 26.2 26.2 
4 月 25 日 26.3 25.2 25.7 25.2 25.1 25.0 
4 月 26 日 24.1 23.5 23.7 23.0 23.3 22.8 
4 月 27 日 25.6 24.2 24.7 25.1 24.2 24.1 
4 月 28 日 24.3 24.0 23.7 22.7 23.9 23.6 
4 月 29 日 26.1 25.2 25.6 25.4 25.4 25.2 
4 月 30 日 26.4 25.5 25.5 25.6 25.7 25.0 
月均溫 24.4 23.6 23.8 23.3 23.6 23.3 

註：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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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114 年 5 月中央氣象署日平均溫度彙整表 
日期 永康 海水 安南 佳里 鯤鯓 將軍 

5 月 1 日 27.0 26.1 26.3 26.5 26.4 25.8 
5 月 2 日 27.4 26.0 26.5 26.9 26.1 25.9 
5 月 3 日 28.8 27.0 27.6 27.9 27.1 27.1 
5 月 4 日 28.6 27.0 27.5 27.7 27.0 27.0 
5 月 5 日 29.1 28.2 28.7 28.5 27.8 27.9 
5 月 6 日 28.7 27.5 28.0 28.4 27.6 27.5 
5 月 7 日 28.4 27.1 — 28.1 27.2 27.2 
5 月 8 日 29.0 28.0 28.6 28.3 27.7 27.4 
5 月 9 日 30.1 29.1 29.3 28.9 28.8 29.0 

5 月 10 日 26.9 26.8 26.5 26.5 26.9 26.8 
5 月 11 日 22.8 23.2 22.7 22.3 22.9 22.4 
5 月 12 日 23.8 23.7 23.4 23.3 23.8 23.4 
5 月 13 日 26.7 25.5 25.8 — 25.8 25.5 
5 月 14 日 28.0 26.7 27.0 26.8 26.8 26.6 
5 月 15 日 32.2 28.8 31.9 32.5 29.4 30.4 
5 月 16 日 30.7 29.9 30.7 30.6 29.6 29.6 
5 月 17 日 29.8 29.3 29.6 29.6 28.9 29.2 
5 月 18 日 30.2 29.4 30.1 30.1 28.9 29.3 
5 月 19 日 29.8 29.2 29.5 29.3 28.7 28.9 
5 月 20 日 30.2 29.7 29.9 29.3 29.2 29.1 
5 月 21 日 30.3 29.7 30.5 29.9 29.3 29.2 
5 月 22 日 30.3 29.6 29.7 29.6 29.5 29.3 
5 月 23 日 30.1 29.7 29.9 29.8 29.4 29.3 
5 月 24 日 30.0 29.2 29.4 29.7 29.1 28.8 
5 月 25 日 28.1 26.5 27.3 27.2 26.4 26.4 
5 月 26 日 25.3 24.5 25.0 24.8 24.4 24.2 
5 月 27 日 27.0 25.5 26.4 26.6 25.6 25.6 
5 月 28 日 28.4 27.4 28.0 28.0 27.4 27.4 
5 月 29 日 25.8 24.9 25.2 24.8 24.8 24.5 
5 月 30 日 26.4 25.6 26.3 27.0 25.8 25.5 
5 月 31 日 27.9 26.7 27.4 27.4 26.8 26.8 
月均溫 28.4 27.5 27.8 27.9 27.3 27.1 

註：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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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114 年 6 月中央氣象署日平均溫度彙整表 
日期 永康 海水 安南 佳里 鯤鯓 將軍 

6 月 1 日 28.8 28.6 28.7 28.4 28.2 28.4 
6 月 2 日 27.8 28.6 28.5 28.4 28.5 28.3 
6 月 3 日 26.8 28.0 27.3 28.1 27.9 27.1 
6 月 4 日 26.7 26.3 26.3 25.9 26.3 26.0 
6 月 5 日 28.0 27.3 27.6 27.8 27.2 27.3 
6 月 6 日 29.4 28.2 29.0 29.0 28.3 28.1 
6 月 7 日 29.7 29.0 29.8 29.0 28.8 28.8 
6 月 8 日 30.1 29.5 30.0 29.7 29.4 29.3 
6 月 9 日 30.3 29.6 30.0 29.9 29.8 29.3 

6 月 10 日 30.8 29.8 30.2 30.4 30.1 29.9 
6 月 11 日 30.3 29.5 30.2 30.3 29.5 29.8 
6 月 12 日 28.5 28.8 28.9 28.7 28.7 28.6 
6 月 13 日 25.9 26.1 25.8 26.0 26.0 25.7 
6 月 14 日 29.4 28.6 29.2 29.0 28.5 28.8 
6 月 15 日 30.5 29.9 30.6 29.8 29.9 30.0 
6 月 16 日 28.9 28.9 28.9 28.8 28.7 28.4 
6 月 17 日 29.6 29.0 29.2 30.3 29.2 28.8 
6 月 18 日 28.9 28.8 28.8 28.6 28.7 28.6 
6 月 19 日 29.4 29.3 29.2 29.0 29.3 28.9 
6 月 20 日 29.8 29.5 29.2 29.2 29.5 29.4 
6 月 21 日 30.1 29.5 30.0 29.5 29.3 29.4 
6 月 22 日 29.7 29.3 29.6 29.2 29.5 29.0 
6 月 23 日 29.8 29.5 29.7 29.5 29.5 29.1 
6 月 24 日 30.4 29.9 30.3 29.9 30.0 29.7 
6 月 25 日 30.3 30.0 30.2 29.8 29.9 29.9 
6 月 26 日 28.8 28.8 28.6 29.8 28.9 28.4 
6 月 27 日 27.7 28.2 27.9 29.1 28.3 27.5 
6 月 28 日 29.3 28.9 29.3 29.8 29.2 28.6 
6 月 29 日 28.9 29.1 28.8 29.2 29.4 29.1 
6 月 30 日 29.6 29.2 29.5 30.3 29.4 29.2 
月均溫 29.1 28.9 29.0 29.3 28.9 28.6 

註：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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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114 年 7 月中央氣象署日平均溫度彙整表 
日期 永康 海水 安南 佳里 鯤鯓 將軍 

7 月 1 日 30.9 30.0 30.5 31.4 30.2 30.1 
7 月 2 日 30.5 30.4 30.7 27.8 30.4 30.0 
7 月 3 日 31.0 30.8 31.2 — 30.7 30.5 
7 月 4 日 29.0 29.4 29.5 — 29.5 29.1 
7 月 5 日 27.8 27.9 27.7 — 27.9 27.5 
7 月 6 日 25.8 25.8 25.4 — 25.8 25.5 
7 月 7 日 26.1 26.6 26.5 — 26.1 — 
7 月 8 日 28.4 28.7 29.0 — 28.5 — 
7 月 9 日 28.3 28.7 28.9 28.6 28.7 — 

7 月 10 日 25.1 25.4 25.1 24.6 25.2 — 
7 月 11 日 26.9 27.0 27.3 26.3 26.9 — 
7 月 12 日 29.4 29.0 29.7 28.8 28.6 — 
7 月 13 日 29.8 29.3 29.8 28.9 29.3 — 
7 月 14 日 29.7 29.2 29.7 28.7 29.2 29.5 
7 月 15 日 28.5 28.7 28.6 27.9 28.4 28.3 
7 月 16 日 29.3 29.3 29.4 28.8 29.1 29.0 
7 月 17 日 28.8 29.1 29.1 28.6 29.3 — 
月均溫 28.5 28.5 28.7 28.2 28.4 28.8 

註：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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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度連續監測站 

彙整聚落周邊 20 站連續監測站溫度資訊，各測站四月份日均溫度介於

15.9~27.9 ℃；五月份日均溫度介於 23.1~32.7 ℃；六月份日均溫度介於

25.7~33.8 ℃；七月份日均溫度介於 24.1~34.3 ℃，最高溫度紀錄於西寮里

里長辦公室，最低溫度紀錄於七股活水基督教會，各測站時序分析如圖 2.2-
2。 

表 2.2-5 114 年 4 月各測站日平均溫度監測成果表 
日期 佛龍 海寮 竹橋 玉清 頂義 穩展 建功 活水看坪龍山三股榮民溪南篤加文衡 七小 七股 光復驛站西寮

4/1 16.7 17.3 18.2 17.2 17.5 18.5 17.4 16.3 16.9 16.3 17.8 16.9 18.2 16.5 17.1 17.1 17.6 16.9 16.5 17.8
4/2 16.3 16.9 17.5 16.6 17.2 18.1 17.1 15.9 16.7 16.0 17.3 16.6 17.3 16.3 16.7 16.8 17.1 16.6 16.3 17.0
4/3 19.8 19.9 20.0 19.9 19.4 20.5 19.6 19.1 19.8 19.8 19.8 19.6 20.3 19.0 19.9 19.4 19.7 19.4 19.5 20.3
4/4 21.4 21.6 21.8 21.6 21.1 21.7 20.9 20.3 21.6 21.6 21.4 21.1 22.4 20.8 21.8 21.0 21.4 21.0 21.0 22.2
4/5 20.4 21.0 21.4 20.7 21.0 21.2 21.1 19.9 20.9 20.7 21.6 20.7 21.7 20.5 20.8 20.8 21.2 20.4 20.4 21.4
4/6 21.5 21.9 22.3 21.9 21.6 22.1 21.5 20.6 21.8 21.0 22.2 21.4 22.5 21.0 21.7 21.5 22.1 21.0 20.9 22.0
4/7 23.4 23.6 23.7 23.8 23.2 23.4 23.0 22.7 23.7 23.0 23.5 23.4 24.3 22.9 23.7 23.4 23.6 23.0 23.2 24.0
4/8 24.3 25.0 25.0 24.9 24.1 24.1 23.9 23.2 24.6 23.6 24.9 24.4 26.0 23.8 24.9 24.3 24.7 23.8 23.7 25.4
4/9 24.5 25.0 25.0 24.8 24.4 24.7 24.6 23.6 24.9 24.4 25.1 24.8 26.1 24.4 25.1 24.4 24.7 24.5 24.4 26.0

4/10 24.1 24.7 24.5 24.3 24.3 24.4 24.7 23.5 24.6 24.0 24.9 24.6 25.1 24.3 24.5 24.2 24.4 24.3 24.4 25.1
4/11 24.9 25.4 24.9 25.5 24.9 25.2 25.1 24.5 24.9 24.7 25.1 25.3 25.5 24.8 25.0 24.8 24.7 24.8 25.3 26.1
4/12 25.9 26.0 25.6 26.2 26.1 26.0 26.2 25.6 25.8 25.6 26.1 26.7 25.7 25.7 25.9 26.1 25.7 25.7 26.5 26.6
4/13 18.6 19.3 19.6 18.5 20.0 19.5 20.5 17.7 18.8 — 20.2 19.4 19.8 19.4 19.0 19.1 19.5 19.5 18.9 20.0
4/14 21.4 22.0 21.8 22.1 21.5 21.7 21.6 20.3 21.3 — 21.7 21.5 21.9 21.2 21.9 21.1 21.6 21.4 21.4 22.7
4/15 22.7 23.6 23.1 23.1 22.8 22.2 22.6 21.0 23.0 — 23.7 22.8 23.7 22.9 23.4 22.4 22.9 22.4 22.5 24.2
4/16 23.2 24.0 23.7 23.7 23.3 23.1 23.4 21.7 23.5 — 24.3 23.5 24.6 23.2 24.0 23.3 23.5 23.2 23.0 25.0
4/17 24.9 25.8 24.9 25.7 25.0 25.1 25.1 24.4 25.3 — 25.5 25.3 25.8 25.2 25.2 24.8 25.0 24.9 25.6 26.4
4/18 25.9 26.1 25.6 25.9 25.9 26.4 26.2 25.2 25.9 — 26.1 26.2 26.1 25.5 25.6 25.6 25.6 25.9 26.4 26.0
4/19 25.8 26.3 25.6 26.3 26.0 26.1 26.9 25.8 26.0 25.7 26.3 26.6 25.9 26.0 25.7 25.8 25.8 25.9 26.7 26.4
4/20 26.1 26.5 26.6 26.2 26.1 26.5 26.4 25.3 26.3 26.2 26.9 26.5 27.2 25.9 26.7 25.9 26.1 26.1 26.2 27.3
4/21 26.7 26.7 27.2 26.6 26.8 26.9 26.9 26.1 27.1 26.4 27.6 26.9 27.5 26.4 27.0 26.4 26.3 26.5 26.6 27.9
4/22 25.9 26.4 25.8 26.2 26.0 26.2 26.6 24.9 26.0 25.9 26.7 26.4 26.3 26.1 25.7 25.6 25.6 26.0 26.8 27.0
4/23 26.1 26.5 26.1 26.4 26.3 26.7 26.8 25.9 26.4 26.4 26.6 26.7 26.5 26.4 25.9 26.0 26.0 26.4 27.4 27.4
4/24 26.4 26.6 26.4 26.6 26.7 27.2 27.0 26.5 26.9 26.3 26.9 27.1 26.6 26.5 26.1 26.2 26.3 26.4 27.4 27.2
4/25 25.1 25.5 25.8 25.6 25.7 25.7 25.8 24.3 25.5 24.7 26.6 25.9 26.2 25.2 25.4 25.4 25.4 25.2 25.3 25.9
4/26 23.1 23.8 24.5 23.6 24.1 24.5 24.6 22.6 23.8 23.2 24.8 24.0 24.7 23.5 23.6 23.5 23.9 23.4 23.1 24.3
4/27 24.6 25.4 25.6 25.7 24.9 25.7 24.9 23.9 25.0 24.5 25.8 25.1 26.2 24.1 25.5 24.8 25.2 24.7 24.1 26.0
4/28 23.9 24.6 24.6 24.2 24.3 24.3 24.9 23.3 24.4 23.7 25.2 24.5 25.1 24.0 24.3 24.0 24.4 24.3 24.0 25.1
4/29 24.9 25.5 24.8 25.3 24.8 24.6 25.2 24.2 25.1 24.7 25.5 25.3 25.7 24.9 25.4 24.8 25.0 24.9 24.8 26.3
4/30 25.0 25.2 25.3 25.1 25.1 25.1 25.4 23.9 25.4 25.0 25.8 25.4 26.1 24.9 25.7 24.8 24.5 25.1 25.0 26.7
月均

溫 23.5 23.9 23.9 23.8 23.7 23.9 23.9 22.8 23.7 23.5 24.2 23.8 24.4 23.4 23.8 23.4 23.6 23.4 23.6 24.5

註 1：本計畫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連續監測站，自行彙整監測成果 
註 2：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註 3：4/13~4/18 因設備異常進行檢修。 
 

  



 

2-14 

表 2.2-6 114 年 5 月各測站日平均溫度監測成果表 
日期 佛龍 海寮 竹橋 玉清 頂義 穩展 建功 活水看坪龍山三股榮民溪南篤加文衡 七小 七股 光復驛站西寮

5/1 27.9 28.7 28.3 28.7 28.0 28.5 28.2 27.0 28.2 27.7 29.0 28.3 29.5 27.6 28.9 27.8 28.1 28.0 27.8 29.9
5/2 28.2 28.8 28.8 29.1 28.5 28.5 28.4 27.4 28.8 27.9 29.3 28.8 30.1 27.9 29.2 28.3 28.7 28.3 27.8 30.1
5/3 29.3 29.8 29.7 29.9 29.5 29.4 29.0 28.5 29.8 28.9 30.1 29.7 30.9 28.9 30.0 29.3 29.7 29.0 28.8 30.3
5/4 29.2 29.7 30.0 29.9 29.5 29.9 29.1 28.3 29.8 28.7 30.3 29.8 31.0 29.0 30.0 29.1 29.7 29.0 28.8 30.6
5/5 29.8 30.0 29.6 30.5 29.8 30.0 30.2 29.8 30.3 29.4 30.2 30.6 30.2 29.9 29.7 29.7 29.6 29.5 30.8 30.7
5/6 29.5 29.3 29.7 29.6 29.6 29.8 29.9 29.1 30.0 29.2 29.9 30.0 30.1 29.3 29.7 29.3 29.1 29.5 29.7 30.7
5/7 29.4 29.7 29.7 29.7 29.6 29.8 29.7 29.0 29.9 28.8 30.5 30.0 30.5 29.3 29.7 29.4 29.6 29.4 29.3 30.7
5/8 29.8 29.9 29.7 30.3 29.9 30.3 30.2 29.6 30.3 29.6 30.2 30.5 30.6 29.7 29.9 29.6 29.6 29.7 30.1 31.2
5/9 30.2 30.2 29.9 30.5 30.5 29.9 30.5 29.4 30.3 29.7 30.5 31.2 30.3 30.3 30.3 30.6 30.0 30.1 31.1 31.2

5/10 27.8 28.0 27.8 28.0 28.3 27.9 28.8 27.2 28.1 27.5 28.4 28.6 28.2 28.2 28.0 28.1 28.0 28.3 28.7 28.8
5/11 23.6 24.2 24.8 23.6 24.8 25.2 25.8 23.1 24.1 23.6 25.0 24.5 24.9 24.5 24.4 24.2 24.3 24.5 24.0 24.9
5/12 24.5 25.2 24.8 24.7 24.8 25.0 25.2 24.2 24.4 24.4 24.9 24.7 25.1 24.5 24.9 24.3 24.9 24.9 24.4 25.2
5/13 27.1 28.0 27.5 28.2 27.3 27.4 27.2 26.7 27.4 27.3 27.9 27.6 28.3 26.9 28.2 26.9 27.6 26.9 26.9 28.8
5/14 28.5 29.6 28.7 29.5 28.6 28.3 28.7 27.7 29.0 28.5 30.1 29.1 29.5 28.6 29.5 28.4 29.1 28.2 28.3 30.2
5/15 29.6 30.6 29.8 30.7 29.7 29.4 29.5 28.6 30.1 29.5 30.8 30.3 30.5 29.5 30.7 29.4 30.2 29.2 29.2 31.4
5/16 30.3 30.7 30.0 31.1 30.4 30.8 30.6 30.1 30.8 30.7 31.0 31.1 30.3 30.3 30.8 30.2 30.3 30.0 31.2 31.8
5/17 30.6 30.7 30.0 31.6 30.7 30.4 31.2 30.3 30.8 30.8 31.3 31.9 30.7 30.8 30.9 31.1 30.7 30.4 32.1 31.9
5/18 30.9 30.9 30.3 31.8 31.0 30.8 31.5 30.7 31.1 30.6 31.3 32.1 30.7 31.0 30.8 31.3 30.9 30.7 32.3 32.2
5/19 30.8 30.9 30.5 31.5 31.1 31.2 31.4 30.8 31.4 30.8 31.6 32.0 31.2 31.1 30.9 30.9 30.7 30.6 32.0 31.9
5/20 30.9 31.4 30.7 31.7 31.2 31.3 31.7 30.7 31.4 30.9 31.7 32.2 31.2 31.2 31.1 30.9 30.9 30.6 32.1 32.2
5/21 31.2 31.5 31.1 31.8 31.7 32.0 32.0 31.4 31.9 31.3 32.4 32.7 31.6 31.2 31.2 31.4 31.2 31.0 32.3 32.1
5/22 31.1 31.2 31.3 31.5 31.7 31.8 31.5 30.6 31.7 31.3 31.9 32.1 32.1 31.2 31.7 30.9 30.9 30.9 31.8 32.7
5/23 31.0 31.2 30.8 31.5 31.4 31.7 31.6 30.7 31.5 31.0 32.0 32.1 31.5 31.2 31.1 31.0 30.9 31.0 32.3 32.1
5/24 30.7 31.0 30.8 31.2 31.2 31.6 31.2 30.1 31.1 30.7 31.5 31.7 31.6 30.7 31.0 30.8 30.7 30.9 31.4 32.1
5/25 28.7 29.5 30.0 29.7 29.8 30.8 29.6 28.1 29.5 28.5 30.7 29.8 30.8 28.7 29.6 29.2 29.6 29.0 28.5 30.6
5/26 26.3 26.9 27.7 27.1 27.6 27.6 27.4 25.9 27.0 26.2 28.4 27.3 28.6 26.5 27.3 26.9 27.2 27.0 26.3 28.3
5/27 27.6 28.2 28.7 28.7 28.4 28.7 27.7 27.3 28.2 27.5 28.9 28.3 29.6 27.2 28.7 27.9 28.3 27.8 27.3 29.4
5/28 29.3 29.5 29.4 29.7 29.4 29.8 29.2 29.0 29.7 28.9 30.2 29.8 30.2 28.9 29.6 29.3 29.5 29.1 29.5 30.2
5/29 26.1 26.7 27.1 26.4 27.3 27.1 27.3 25.7 26.7 25.8 27.7 27.0 27.6 26.7 26.6 26.4 26.7 26.7 26.3 27.2
5/30 27.5 28.1 27.9 28.1 27.7 28.1 28.2 27.4 27.7 27.5 28.4 28.1 28.4 27.5 27.9 27.1 27.8 27.5 27.4 28.5
5/31 28.7 29.5 29.1 29.6 28.9 29.5 29.0 28.4 29.3 29.0 29.8 29.4 30.2 28.6 29.6 28.6 29.5 28.6 28.4 30.2
月均

溫 28.9 29.3 29.2 29.5 29.3 29.4 29.4 28.5 29.4 28.8 29.9 29.7 29.9 28.9 29.4 29.0 29.2 28.9 29.3 30.3

註 1：本計畫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連續監測站，自行彙整監測成果 
註 2：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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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114 年 6 月各測站日平均溫度監測成果表 
日期 佛龍 海寮 竹橋 玉清 頂義 穩展 建功 活水看坪龍山三股榮民溪南篤加文衡 七小 七股 光復驛站西寮

6/1 29.5 30.0 29.1 30.3 29.7 29.6 30.1 29.2 29.8 29.5 30.3 30.7 30.0 29.6 29.8 30.0 29.8 29.5 30.8 30.9
6/2 29.0 29.5 28.9 29.2 29.3 29.5 29.8 28.8 29.2 29.0 29.4 29.9 29.3 29.1 29.1 29.3 29.2 29.5 30.1 30.3
6/3 27.9 28.9 27.9 28.1 28.1 28.3 29.1 27.7 27.7 28.2 28.8 28.8 28.4 28.1 28.1 28.2 28.1 28.9 29.6 29.2
6/4 27.2 27.7 27.3 27.5 27.6 27.6 28.0 26.8 27.2 27.1 28.2 27.8 27.7 27.3 27.3 27.3 27.4 27.7 28.0 27.9
6/5 28.6 28.9 28.5 29.0 28.7 29.1 28.7 28.8 28.7 28.5 28.6 28.9 28.9 28.4 28.6 28.3 28.7 28.7 29.1 29.0
6/6 29.6 29.8 29.4 30.1 29.7 29.8 29.7 29.8 29.8 29.3 29.5 30.1 29.8 29.5 29.5 29.5 29.7 29.4 30.0 30.0
6/7 30.0 30.6 29.7 30.8 30.4 30.3 31.0 30.0 30.4 30.4 30.6 31.2 30.2 30.1 30.2 30.1 30.2 30.0 31.4 31.1
6/8 30.7 31.4 30.4 31.6 31.0 31.1 31.7 30.7 31.2 31.4 31.3 31.9 31.0 30.9 30.9 30.8 30.8 30.5 32.2 31.9
6/9 31.1 31.9 31.3 31.7 31.4 31.8 31.7 30.9 31.7 31.5 32.3 32.3 32.5 31.2 31.7 31.0 31.2 31.2 31.7 33.1

6/10 31.5 32.5 31.7 32.5 31.9 31.8 32.0 31.2 32.4 31.8 32.9 32.6 32.9 31.6 32.7 31.7 32.2 31.5 31.7 33.7
6/11 31.5 32.5 31.9 32.8 32.1 31.9 31.9 31.1 32.3 31.5 33.7 32.7 32.7 31.5 32.7 31.8 32.3 31.5 31.6 33.8
6/12 29.8 30.6 30.3 30.3 30.5 30.6 30.7 29.7 30.5 29.9 31.1 31.0 30.7 30.1 30.5 30.2 30.3 30.4 30.5 31.7
6/13 26.3 26.9 26.5 26.3 26.9 26.5 27.4 25.7 26.3 26.3 27.1 27.3 26.4 26.5 26.5 26.8 26.4 27.4 27.5 27.1
6/14 29.5 29.8 29.1 29.9 29.6 29.3 30.0 29.1 29.5 29.3 29.8 30.6 29.4 29.4 29.6 29.7 29.5 29.3 30.5 30.1
6/15 30.8 31.2 30.5 31.5 31.2 30.6 31.7 30.3 31.1 30.7 31.5 32.5 31.0 30.7 31.1 31.0 30.9 30.6 32.2 32.2
6/16 29.8 30.3 29.5 30.2 30.0 29.8 31.2 29.4 29.9 29.6 30.7 31.0 30.0 30.1 29.8 30.1 29.9 30.0 31.1 30.6
6/17 30.2 30.8 30.2 31.0 30.5 30.8 30.9 30.1 30.8 30.4 31.1 31.2 31.1 30.4 31.0 30.2 30.4 30.3 30.9 31.9
6/18 30.1 30.6 29.9 31.1 30.5 30.4 30.8 29.7 30.7 30.1 31.3 31.0 31.1 30.6 30.4 30.5 30.5 30.1 30.8 31.2
6/19 30.5 31.0 30.5 31.6 30.9 31.2 30.9 30.3 31.1 30.9 31.4 31.4 32.0 30.6 31.5 30.6 31.0 30.5 31.2 32.3
6/20 30.6 31.1 30.2 31.6 30.9 30.7 31.4 30.2 30.9 30.6 31.6 31.8 31.3 30.8 31.1 30.8 30.8 30.8 31.9 32.4
6/21 30.7 31.3 30.4 32.0 31.2 31.4 31.7 30.7 31.1 31.2 31.6 32.4 31.2 31.1 31.1 31.3 31.0 30.6 32.5 32.3
6/22 30.8 31.3 30.6 31.2 31.2 31.7 31.6 30.3 31.3 31.3 31.4 32.0 31.8 31.0 31.3 30.7 30.6 30.8 32.0 32.0
6/23 30.9 31.4 30.6 31.3 31.2 31.8 31.7 30.6 31.3 31.2 31.3 32.3 31.6 31.1 31.0 30.9 30.8 30.8 32.2 32.2
6/24 31.4 31.8 30.9 32.1 31.8 32.4 32.3 31.0 31.7 31.5 32.0 32.7 32.2 31.4 31.7 31.4 31.6 31.3 32.3 33.0
6/25 31.3 31.7 30.8 32.4 31.7 31.5 32.0 31.0 31.7 31.4 31.9 32.5 31.8 31.5 31.6 31.7 31.5 31.2 32.9 32.8
6/26 30.2 31.0 30.4 31.2 30.9 30.7 30.9 29.6 30.9 30.3 31.6 31.5 32.2 30.5 31.4 30.6 30.7 30.5 31.0 32.2
6/27 29.3 30.3 29.7 30.7 30.1 29.9 30.1 28.6 29.8 29.6 31.5 30.7 31.3 29.6 30.6 29.7 30.1 29.8 30.0 31.2
6/28 30.6 31.2 30.5 31.5 30.9 31.6 31.0 30.1 31.1 31.4 32.0 31.7 32.2 30.4 31.8 30.6 30.8 30.6 30.9 32.7
6/29 30.8 31.4 30.9 31.7 31.2 31.4 31.2 29.9 31.4 31.1 32.2 31.8 32.7 30.8 31.8 31.0 31.5 30.9 31.0 32.8
6/30 31.0 31.8 30.9 32.0 31.2 31.4 31.5 30.5 31.4 31.0 32.2 32.0 32.7 30.9 32.3 31.1 31.6 30.9 31.1 33.0
月均

溫 30.0 30.6 29.9 30.8 30.4 30.5 30.8 29.7 30.4 30.2 31.0 31.1 30.9 30.2 30.6 30.2 30.3 30.2 31.0 31.5

註 1：本計畫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連續監測站，自行彙整監測成果 
註 2：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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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114 年 7 月各測站日平均溫度監測成果表 
日期 佛龍 海寮 竹橋 玉清 頂義 穩展 建功 活水看坪龍山三股榮民溪南篤加文衡 七小 七股 光復驛站西寮

7/1 31.9 32.7 32.0 32.8 32.2 32.3 32.1 31.5 32.6 31.9 32.9 32.8 33.6 31.7 33.5 31.9 32.4 31.8 32.0 34.2
7/2 32.0 32.6 31.6 32.6 32.2 32.7 32.4 31.8 32.4 32.2 32.9 33.3 33.0 31.8 32.4 32.2 32.0 31.8 32.7 33.7
7/3 32.3 33.0 31.9 33.1 32.6 33.0 32.9 32.4 32.7 32.6 33.2 33.6 33.1 32.1 32.6 32.5 32.5 32.2 33.4 34.3
7/4 30.5 30.7 30.2 30.4 31.1 30.9 31.1 29.8 30.6 30.5 31.2 31.6 31.3 30.6 30.7 30.7 30.5 30.9 31.4 31.9
7/5 29.1 29.3 28.9 29.7 29.7 28.9 29.5 28.4 29.4 28.9 29.7 30.3 30.0 29.4 29.5 29.4 29.3 29.4 29.9 29.8
7/6 26.5 26.9 26.6 26.4 27.2 26.4 27.3 25.6 26.5 26.2 27.3 27.1 26.8 27.0 26.4 26.8 26.7 27.0 27.0 26.7
7/7 26.0 — 26.3 26.3 26.6 26.4 — 24.1 26.2 26.3 26.8 26.8 26.2 26.2 26.4 26.2 26.4 26.7 27.0 26.5
7/8 28.2 — 28.5 28.8 28.5 28.6 — — 28.2 28.1 29.1 29.4 29.2 28.1 28.3 29.1 28.3 28.3 28.8 28.1
7/9 — — 29.1 — — 29.3 — — — — 29.2 29.5 29.3 — — 29.3 — — — —

7/10 — — 26.1 25.9 26.6 26.0 — — 25.7 — 26.8 26.3 25.9 25.6 25.0 25.9 — — — —
7/11 — — 27.6 27.8 27.8 27.8 — — 27.5 28.0 27.8 27.8 27.5 27.4 27.7 27.5 28.1 — 28.5 28.2
7/12 — — 29.5 30.7 30.1 30.1 — — 29.9 29.9 30.2 30.6 29.8 29.6 30.0 30.3 29.9 30.9 30.6 30.6
7/13 — — 30.2 31.3 30.6 31.0 — — 30.8 30.8 31.1 31.6 30.8 30.6 30.5 31.0 30.6 30.5 31.3 31.0
7/14 — — 30.3 31.1 30.7 31.2 32.2 — 30.8 30.5 30.7 31.2 30.7 30.7 30.4 30.8 30.5 30.7 31.4 31.4
7/15 29.7 — 29.1 29.5 29.5 29.4 30.4 — 29.1 29.3 29.7 29.9 29.3 29.3 29.2 29.6 29.3 29.8 30.0 29.7
7/16 30.1 — 29.9 30.6 30.2 30.4 31.0 — 30.0 30.1 30.5 30.8 30.2 30.1 30.0 30.5 30.3 30.4 31.1 30.6
7/17 — — 29.6 30.6 30.1 30.0 30.4 — 29.7 30.1 30.2 30.6 30.4 29.7 30.4 30.1 29.9 30.3 30.4 30.7
月均

溫 29.7 30.9 29.3 30.0 29.9 29.7 30.9 29.8 29.8 29.9 30.0 30.2 29.8 29.6 29.9 29.6 30.0 30.1 30.5 30.7

註 1：本計畫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連續監測站，自行彙整監測成果 
註 2：日平均值為一日內各測值平均值之算術平均值。 
註 3：7/7~7/17 受颱風丹妮絲影響，部分溫度測站因電力中斷而無法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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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本季中央氣象署溫度監測成果 

 

圖 2.2-2 本季各測站溫度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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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噪音 
本計畫針對環境噪音實施 24 小時連續監測，共設置 7 站，分別於各光電廠

周邊進行量測。依環境部 99 年 1 月 21 日環署空字第 0990006225D 號修正發布

「噪音管制法」，各案場適用第二類管制區之「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管制區 
均能音量（Leq） 

日間(dB) 晚間(dB) 夜間(dB)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緊鄰未滿 8 公尺之道路 71 69 63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緊鄰 8 公尺以上之道路 74 70 67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內緊鄰未滿 8 公尺之道路 74 73 69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內緊鄰 8 公尺以上之道路 76 75 72 

註：環境部，民國 99 年 1 月 21 日，環署空字第 0990006225D 號修正發布「環境音量標

準」。 

本季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1~22 日進行環境噪音監測，量測結果如表 2.3-2，
現場量測紀錄詳如附錄一，各測站環境噪音量測結果皆符合第二類管制區之「道

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表 2.3-2 環境噪音監測結果 
單位：dB(A) 

測站 編號 
日期

項目 
L 日 

(06~20 時)
L 晚 

(20~22 時) 
L 夜 

(20~06 時)

星崴 N1 114/05/21~05/22 52.8 51.7 47.9 
台電 N2 114/05/21~05/22 57.3 53.2 51.3 
志光 N3 114/05/21~05/22 52.5 52.3 48.4 
力暘 N4 114/05/21~05/22 54.7 42.8 48.2 
日運 N5 114/05/21~05/22 54.7 46.5 49.2 
三地 N6 114/05/21~05/22 50.3 48.2 44.4 
中興 N7 114/05/21~05/22 47.9 43.4 47.1 

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未滿 8 m 以上道路環境音量標準 71 69 63 
註：1.本計畫委託瑩諮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部國環檢證字第 202 號)監測。 

2.灰底表示超過噪音管制標準。 
3.依「環境音量標準」，99.1.21，環署空字第 0990006225D 號修正發布。 
4.時段區分：A.日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 

B.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 
C.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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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本季噪音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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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電磁波 
本計畫針對太陽光電案場附近 7 處，每處場域各設置 2 站量測，共 14 站，

依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之「環境中極低頻電場與磁場檢測方法」及參考 IEC833
與 ANSI/IEEE644 測量準則執行，於選定之量測點位使用電磁場記錄器測量紀

錄三軸(X-Y-Z)磁場值，每站量測 3 分鐘，測量結果值與環境部 109 年 01 月 21
日環署空字第 1090004463 號令「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場曝露指引」參考

位準值 833mG (限制值)作比較。 

本季於民國 114 年 5 月 21 日進行電磁波量測，量測結果如表 2.4-1、圖 2.4-
1，現場量測紀錄詳如附錄一，各測站量測結果皆符合「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

電磁場曝露指引」參考位準值 833mG (限制值)。 

表 2.4-1 電磁波監測結果 
測站 編號 日期 時間 最大值(mG) 最小值(mG) 

星崴 A T1 

114/05/21 

10:10-10:13 0.38 0.19 
星崴 B T2 10:30-10:33 0.08 0.02 
台電 A T3 10:50-10:53 0.32 0.15 

台電 B T4 14:00-14:03 8.55 8.19 

三地 A T5 11:15-11:18 0.71 0.30 

三地 B T6 11:35-11:38 1.55 1.47 
日運 A T7 11:55-11:58 5.35 4.56 
日運 B T8 12:10-12:13 6.78 5.37 
志光 A T9 13:00-13:03 14.44 14.34 
志光 B T10 13:15-13:18 7.05 3.30 
正興 A T11 14:25-14:28 9.17 7.95 
正興 B T12 13:40-13:43 5.38 4.99 
力暘 A T13 14:45-14:48 5.76 5.64 
力暘 B T14 12:35-12:38 0.14 0.01 

環境部參考位準值(mG) 833 
註：1.本計畫委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監測。 

2.灰底表示超過參考位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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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本季電磁波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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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3 章   檢討與建議 

3.1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一、 溫度 

各站溫度監測結果如表 3.1-1~2 所示，茲將本計畫溫度連續監測站與中央

氣象署測站月均溫進行比較，說明如下： 

(一) 中央氣象署氣象站 

彙整中央氣象署永康、海水、安南、佳里、鯤鯓、將軍測站量測資料，

鄰近六站之 1 月平均溫度為 15.7℃，2 月平均溫度為 20.4℃，3 月平均

溫度為 19.7℃，4 月平均溫度為 23.7 ℃，5 月平均溫度為 27.7 ℃，6 月

平均溫度為 29.0 ℃，7 月平均溫度為 28.5 ℃。 

表 3.1-1 中央氣象署月平均溫度監測結果 
日期 永康 海水 安南 佳里 鯤鯓 將軍 
1 月 16.3 15.6 15.8 15.7 15.5 15.3 
2 月 20.0 20.4 20.0 20.2 21.7 19.8 
3 月 19.7 20.0 19.3 19.6 20.5 19.3 
4 月 24.4 23.6 23.8 23.3 23.6 23.3 
5 月 28.4 27.5 27.8 27.9 27.3 27.1 
6 月 29.1 28.9 29.0 29.3 28.9 28.6 
7 月 28.5 28.5 28.7 28.2 28.4 28.8 

註：7 月監測結果記錄 7/1~7/17。 

(二) 溫度連續監測站 

彙整本計畫 20 處溫度測站資料，連續監測站 1 月平均溫度為 15.8 ℃，

2 月平均溫度為 15.9 ℃，3 月平均溫度為 19.8 ℃，4 月平均溫度為 23.7 
℃，5 月平均溫度為 29.3 ℃，6 月平均溫度為 30.5 ℃，7 月平均溫度

為 30.0 ℃。 

綜合分析，經比較本計畫溫度連續監測站與中央氣象署測站量測之日均溫

數值雖有高低差異，但整體溫度趨勢保持一致(如圖 3.1-1)，推測此差異主

要受測站設置條件及周邊環境影響。 

為瞭解溫度連續測站與中央氣象署測站之關係，將各測站 114 年 1~7 月之

日均溫互相進行相關係數分析，並應用熱力圖將相關係數矩陣以顏色及其

深淺對應係數大小進行判讀(如圖 3.1-2)。結果顯示，各測站間皆呈現高度

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 0.94 至 0.99 之間，變化趨勢具有一致性。此外，自

設監測站間之相關性高於自設監測站與中央氣象署測站之相關性，反映自

設監測站在量測的條件較為一致，證明監測資料具有可靠性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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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各測站月平均溫度監測結果 
日期 佛龍 海寮 竹橋 玉清 頂義 穩展 建功 活水看坪龍山三股榮民溪南篤加文衡 七小 七股 光復驛站西寮

1 月 15.6 16.0 16.9 15.7 16.0 16.7 15.6 14.7 15.8 14.8 16.1 15.4 17.1 15.1 15.8 15.5 15.8 15.5 14.9 16.0
2 月 15.8 16.1 17.0 16.0 16.2 16.9 15.8 15.0 16.0 15.1 16.4 15.6 17.0 15.3 16.0 15.8 16.1 15.6 15.1 16.2
3 月 19.5 20.0 20.5 19.8 19.8 20.4 19.9 18.6 19.7 19.1 20.4 19.6 20.7 19.3 19.8 19.5 19.8 19.5 19.1 20.4
4 月 23.5 23.9 23.9 23.8 23.7 23.9 23.9 22.8 23.7 23.5 24.2 23.8 24.4 23.4 23.8 23.4 23.6 23.4 23.6 24.5
5 月 28.9 29.3 29.2 29.5 29.3 29.4 29.4 28.5 29.4 28.8 29.9 29.7 29.9 28.9 29.4 29.0 29.2 28.9 29.3 30.3
6 月 30.0 30.6 29.9 30.8 30.4 30.5 30.8 29.7 30.4 30.2 31.0 31.1 30.9 30.2 30.6 30.2 30.3 30.2 31.0 31.5
7 月 29.7 30.9 29.3 30 29.9 29.7 30.9 29.8 29.8 29.9 30.0 30.2 29.8 29.6 29.9 29.6 30 30.1 30.5 30.7
註 1：本計畫委託璞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連續監測站，自行彙整監測成果。 
註 2：7 月監測結果記錄 7/1~7/17。 
 
 

 

圖 3.1-1 歷次平均溫度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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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本計畫各測站日均溫度相關係數熱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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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噪音 

本季於 7 處太陽光電案場進行環境噪音監測，各時段均能音量(L 日、L 晚、

L 夜)之歷次調查結果整理如表 3.1-3 及圖 3.1-3，分析結果如下： 

(一) L 日噪音量 

本季各案場 L 日音量介於 47.9~57.3 dB(A)，部份案場與上季 L 日音量相

比有略為增加的情形，各監測值皆無異常且符合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或
未滿) 8 公尺以上道路地區環境音量標準。 

(二) L 晚噪音量 

本季各案場 L 晚音量介於 42.8~53.2 dB(A)，與上季 L 碗音量相比有互有

高低，各監測值皆符合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或未滿) 8 公尺以上道路地

區環境音量標準。 

(三) L 夜噪音量 

本季各案場 L 夜音量介於 44.4~51.3 dB(A)，與上季 L 夜音量相比互有高

低，各監測值皆無異常且符合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或未滿) 8 公尺以上

道路地區環境音量標準。 

 

表 3.1-3 歷次環境噪音監測結果 
單位：dB(A) 

測站

日期 
星威 台電 志光 天英 日運 南旭、 

新日泰 

天衝、

天禽、

天篷 
N1 N2 N3 N4 N5 N6 N7

114/02/05~06 
114/02/10~11* 

L 日 47.1 55.8 45.7 52.7 56.6 45.6 58.9 
L 晚 41.8 51.8 40.9 45.5 51.1 43.8 54.8 
L 夜 40.7 51.1 41.9 46.7 48.1 42.0 51.0 

114/05/21~22 
L 日 52.8 57.3 52.5 54.7 54.7 50.3 47.9 
L 晚 51.7 53.2 52.3 42.8 46.5 48.2 43.4 
L 夜 47.9 51.3 48.4 48.2 49.2 44.4 47.1 

註：1.本計畫委託瑩諮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部國環檢證字第 202 號)監測。 
2.灰底表示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為台電測站監測日期。 
3.依環境部公告之「環境音量標準」，第二類管制區緊鄰未滿 8 m 以上道路環境音量

標準為 L 日：70 dB(A)、L 晚：69 dB(A)、L 夜：63 dB(A)；緊鄰 8 m 以上道路環境音

量標準為 L 日：74 dB(A)、L 晚：70 dB(A)、L 夜：67 dB(A)。 
4.時段區分：A.日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 

B.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 
C.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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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歷次環境噪音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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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磁波 

本季於 7 家業者之太陽光電案場附近進行電磁波監測，共計 14 站，歷次各

站電磁波量測之最大值及最小值詳表 3.1-4 及圖 3.1-4 所示，本季星崴(T1、
T2)、志光(T5)、南旭、新日泰(T11)最大測值略低於上季測量結果，各監測

值皆無異常且遠低於環境部 109 年 01 月 21 日環署空字第 1090004463 號

令「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場曝露指引」參考位準值 833mG。 

表 3.1-4 歷次電磁波監測結果 
單位：mG 

測站

日期 
星崴 台電 志光 天英 日運 南旭、 

新日泰 

天衝、 
天禽、 
天篷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114/ 

02/10 
Max 0.62 0.10 0.24 8.5 15.01 6.54 4.56 0.73 3.13 3.33 1.62 0.73 7.56 4.27
Min 0.17 0.04 0.05 6.08 14.31 5.09 4.13 0.22 2.28 2.37 1.06 0.61 6.86 4.04

114/ 
05/21 

Max 0.38 0.08 0.32 8.55 14.44 7.05 5.76 0.14 5.35 6.78 0.71 1.55 9.17 5.38
Min 0.19 0.02 0.15 8.19 14.34 3.3 5.64 0.01 4.56 5.37 0.3 1.47 7.95 4.99

環境部參考

位準值(mG) 833 

註：1.本計畫委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監測。 
2.灰底表示超過參考位準值。 
 

 

圖 3.1-4 歷次電磁波監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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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監測異常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綜觀本季各項監測結果，除部分溫度測站因電力及颱風影響無法即時更新

網站數據外，各測站環境監測值並無明顯異常情形，說明如下： 

一、 環境數據公開平台網站 

環境數據公開平台網站已於 114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截至本季(114 年 7
月 17 日止)，除 114 年 4 月 13 日龍山測站因設備異常進行檢修，以及 114
年 7 月 7 日受颱風丹納絲影響，部分溫度測站因電力中斷無法正常量測即

時更新數據外，其餘期間公開平台網站系統皆運作正常，後續將持續維護

網站的穩定運作，並保持於民眾良好之溝通管道。 

針對颱風丹娜絲影響期間(114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7 日)，本計畫於 114 年

7 月 9 日發布溫度即時數據暫停更新公告，並密切關注當地電力恢復狀況，

經 114 年 7 月 17 日派員巡檢後，已陸續完成 20 處溫度連續測站的恢復及

上線，確保監測數據之連續性及完整性。 

二、 溫度 

經比較本案溫度連續監測站月均溫與中央氣象署測站數據雖有高低差異，

但整體溫度趨勢仍保持一致。由於溫度量測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

日夜、季節變化及城鄉建設等），需長期監測在不同季節和氣候條件下環

境之溫度值，並與相關基準值進行比較分析後，才能深入探討太陽光電案

場對於周遭環境溫度的影響。未來本案將持續進行溫度量測及蒐集資料，

逐步建立七股地區溫度數據庫，以解析當地熱環境的特徵及時空變遷情形。 

三、 噪音 

本案噪音量測位置選擇太陽光電案場單元變電站(或升壓站)與最近敏感點

之間 20 尺處，各測站環境噪音量測結果皆符合第二類管制區之「道路交通

噪音環境音量標準」，量測期間未發現異常情況。未來將持續進行量測，

以即時發現並處理異常值，並採取相應措施進行改善。 

四、 電磁波 

本季於電磁波量測結果顯示各測站量值皆符合「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

磁場曝露指引」參考位準值 833mG (限制值)，並未發現異常情況，未來將

持續進行量測，以即時發現並處理異常值，並採取相應措施進行改善。 

3.3  建議事項 
本案已於 114 年 4 月至 7 月進行溫度、噪音及電磁波等量測，後續將持續

連續監測環境溫度，並定期量測及公布各光電案場周圍噪音及電磁波，以瞭解

環境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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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採樣作業方法與流程 

為確保環境檢測數據品質，除了在樣品檢測分析過程中執行品保品管作業

外，更應注意樣品之採集、輸送及保存作業中所有步驟是否依據標準作業程序

進行。為達上述目的，採樣人員將依照各項採樣作業流程，嚴格執行採樣作業開

始至樣品送達檢驗室接收為止之標準作業程序。茲針對各監測項目之監測採樣

作業要點、分析方法、分析流程等進行說明，內容如下： 

一、 溫度量測 

 量測儀器及設備 

本計畫採用具防水性、高準確性及可靠性之戶外型溫度感測器，並具

有累計儲存及即時傳輸數據等功能，且需檢附符合國家標準之檢驗報

告(詳附錄一)。溫度量測範圍介於 0 ̊ C ~ 80 ̊ C，解析度為 0.1°C，精確

度為±0.4°C。 

 儀器架設流程 

1. 確認感測器架設數量及位置，需離地面 1.5 ~ 2 公尺。 

2. 確認儀器安裝環境，應考量空氣的氣流循環方向及其冷熱變化，避免

氣流死角和外界干擾。 

3. 感測器裝置設定為每分鐘一筆，並確保記錄間隔維持相同。 

4. 確認量測數據經由傳輸介面傳回控制中心，並顯示即時測值。 

5. 使用適當的數據紀錄表記錄所測得之原始數據。 

 量測結果處理 

1. 依據量測結果進行測繪作業，並呈現電子數據及溫度圖表。 

2. 參考所紀錄之高、低溫，評估整體量測溫度之穩定性。 

3. 量測結果包括數據表及圖表都應由專業人員進行稽查或審查。 

4. 審查人員應確認、核准及簽署主要的報告測試及驗證結果，並依結果

所給予建議。 

 品質管制 

1. 每年定期校準溫度測量設備，並檢附符合國家標準之檢驗報告。 

2. 當溫度測值變化比鄰近測值產生較大偏差，且無法合理解釋時，則派

員前往進行儀器測定及校正，並將異常及故障情況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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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噪音振動 

本計畫噪音、振動採樣作業係依據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之「環境噪音測量

方法」(NIEA P201)、「環境振動測量方法」(NIEA P204)、「環境低頻噪音

測量方法」(NIEA P205)採用即時分析之自動監測設備，儀器校正及記錄查

驗工作均於現場執行完畢，監測項目及分析方法如表 2，現場監測作業流

程如圖 2。 

表 2 環境噪音振動及低頻噪音檢測項目及分析方法 

調查項目 檢驗方法 

營建低頻噪音 NIEA P205 

環境噪音 NIEA P201 

環境振動 NIEA P204 

 

 

 

圖 2 噪音振動監測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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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磁場量測 

依據國家環境研究院公告之「環境中極低頻電場與磁場檢測方法」及參考

IEC833 與 ANSI/IEEE644 測量準則執行，於選定之量測點位使用 EMDEX-

II 電磁場記錄器自動測量紀錄三軸(X-Y-Z)磁場值，再利用程式繪成分布圖

及進行統計分析。EMDEX-II 電磁場記錄器離地面 1 公尺，量測時並以數

位相機拍攝量測過程。 

 量測執行流程 

1. 準備儀器。 

2. 選定日期。 

3. 整理現場測量路徑。 

4. 執行測量作業。 

5. 資料統計分析、製表、繪圖。 

6. 測量結果與環境部「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場曝露指引」參考位

準值比較。 

 量測儀器設備 

1. MDEX-II、CZ-TM-192DW電磁場記錄器，校正報告詳附錄三。 

2. 筆記型電腦。 

3. 數位相機。 

 現場量測結果處理 

1. 各站測量結果彙整。 

2. 詳列各站磁場逐時監測結果。 

3. 所有測量結果值與環境部 109年 01月 21日環署空字第 1090004463號

令「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場曝露指引」參考位準值 833mG (限

制值)作比較。 



附 錄 三 

環境監測現場調查資料 

(含品保／品管查核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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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測
量

時
間

：
 

11
4年

5月
21

日
星
期
三

10
:0

0-
13

:0
0。

 

二
、

測
量

地
點

：
 

臺
南

七
股

太
陽

光
電

場
7處

，
每

場
域

各
2個

敏
感

點
，

共
14

個
敏

感
點

。
 

 三
、

電
磁

場
量

測
方

法
與

步
驟

：
 

1.
 

依
環

境
部
「

環
境

中
極

低
頻

電
場

與
磁

場
檢

測
方

法
」

(參
考

附
錄

)，
並
參

考

IE
C8

33
與

A
N

SI
/IE

EE
64

4
測

量
準

則
。
於

選
定

之
敏

感
點
，
選

擇
一

日
使

用
CZ

-

TM
-1

92
D

W
電

磁
場

記
錄

器
每

10
秒

自
動

測
量

紀
錄

一
筆

三
軸

(X
-Y

-Z
)磁

場
值

，

每
次

連
續

3
分

鐘
測

量
，
每
次

記
錄

18
筆

資
料
。
測

量
數

據
再

利
用

程
式

繪
成

分

布
圖

及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CZ
-T

M
-1

92
D

W
磁

場
記

錄
器

離
地

面
1
公
尺
，
量
測

時
並

以
數

位
相

機
拍

攝
量

測
過

程
。

 

 

2.
 量

測
執

行
流

程
 

(1
) 
準

備
儀

器
。

 

(2
) 
選

定
日

期
。

 

(3
) 
整

理
工

地
測

量
路

徑
。

 

(4
) 
分

兩
日

測
量

。
 

(5
) 
資

料
統

計
分

析
、

製
表

、
繪

圖
。

 

(6
) 
測

量
結

果
與

環
境

部
「

限
制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曝

露
指

引
」
參

考
位

準
值

比
較

。
 

 
 

 
4 

 3.
 儀

器
設

備
 

(1
) 

CZ
-T

M
-1

92
D

W
電

磁
場

記
錄

器
。

 

(2
) 
筆

記
型

電
腦

。
 

(3
) 
數

位
相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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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測
量

路
徑

：
 

量
測

地
點

和
編

號
如

表
4.

1及
圖

4.
1所

示
，

量
測

的
順

序
為

：
 

依
順
序

 

T3
→

T1
→

T2
→

T5
→

T6
→

T7
→

T8
→

T1
4→

T1
0→

T9
→

T1
2→

T4
→

T1
1→

T1
3。

 

表
4.

1 
太

陽
光

電
場

各
敏

感
點

及
其

編
號

對
照

表
 

敏
感

點
編

號
 

敏
感

點
說

明
 

TW
D

97
二

度
分

帶
座

標
 

T1
 

星
崴

A
 

15
74

11
.1

33
, 2

56
30

96
.4

10
 

T2
 

星
崴

B 
15

74
43

.8
99

, 2
56

30
96

.2
07

T3
 

台
電

A
 

15
87

67
.6

37
, 2

56
23

82
.5

79

T4
 

台
電

B 
16

16
92

.5
37

, 2
55

51
54

.2
16

 

T5
 

三
地

A
(南

旭
、

新
日

泰
) 

15
87

00
.9

07
, 2

56
01

79
.0

92

T6
 

三
地

B(
南

旭
、

新
日

泰
) 

15
86

71
.3

31
, 2

55
98

64
.7

48

T7
 

泓
德

-日
運

A
 

15
79

56
.8

06
, 2

55
80

96
.0

52

T8
 

泓
德

-日
運

B 
15

79
46

.7
47

, 2
55

81
26

.0
16

T9
 

志
光

-大
亞

A
 

15
94

10
.8

13
, 2

55
66

56
.3

05

T1
0 

志
光

-大
亞

B 
15

93
63

.6
85

, 2
55

66
55

.4
83

T1
1 

正
興

A
(天

衝
、

天
禽

、
天

篷
) 

16
13

36
.7

04
, 2

56
01

06
.7

24
 

T1
2 

正
興

B(
天

衝
、

天
禽

、
天

篷
) 

16
14

45
.0

78
, 2

55
52

34
.3

09
 

T1
3 

力
暘

-天
英

A
 

16
10

71
.6

17
, 2

56
20

26
.4

53
 

T1
4 

力
暘

-天
英

B 
15

74
83

.0
43

, 2
55

53
62

.3
88

  
 

 
6  

 

圖
4.

1 
太

陽
光

電
場

各
敏

感
點

。
 

 
 



 
7  

五
、

磁
場

效
應

：
 

1.
 
根
據

In
te

rn
at

io
na

l C
om

m
iss

io
n 

on
 N

on
-Io

ni
zi

ng
 R

ad
ia

tio
n 

Pr
ot

ec
tio

n 
(國

際

非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IC
N

IR
P)

 及
In

te
rn

at
io

na
l 

Ra
di

at
io

n 
Pr

ot
ec

tio
n 

A
ss

oc
ia

tio
n 

(國
際

輻
射

保
護

協
會

（
IR

PA
）

20
10

年
版
，

IC
N

IR
P 

G
ui

de
lin

es
 

fo
r L

im
iti

ng
 E

xp
os

ur
e 

to
 T

im
e-

va
ry

in
g 

El
ec

tri
c 

an
d 

M
ag

ne
tic

 F
ie

ld
s中

，
針

對
大

眾
之

60
H

z
電

磁
場

曝
露

參
考

位
準

值
，

磁
場

為
20

00
m

G
。

 
2.

 
在

國
內

依
據

環
境

部
10

9
年

01
月

21
日

環
署

空
字

第
10

90
00

44
63

號
令
，「

限

制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曝

露
指

引
」，

限
制

60
H

z
電

磁
場

曝
露

參
考

位
準

值
，

磁
場

為
83

3m
G
。

 
3.

 
國
內
的

60
H

z電
磁

場
曝

露
參

考
位

準
值

已
比

國
際

的
參

考
位

準
值

低
(更

嚴
格

)。
 

4.
 
有

關
長

期
曝

露
(對

公
眾

人
體

健
康

)之
影

響
，

依
據

國
際

非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IC

N
IR

P
審

慎
評

估
流

行
病

學
和

生
物

學
研

究
數

據
之

結
論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並
無

足
夠

之
證

據
顯

示
與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5.

 
長

久
以

來
國

內
外

已
進

行
無

數
研

究
，
均

無
法

獲
得

磁
場

影
響

人
體

健
康

的
因

果

關
係

，
尤

其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

H
O

)為
期

12
年

之
磁

場
專

案
研

究
結

果
，

強
調

依
據

國
際

非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IC
N

IR
P)
之

暴
露

建
議

(8
33

毫
高

斯
以

下
)

保
護

已
足

夠
，

又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

H
O

)於
20

07
年

6
月

發
表

之
32

2
號
文
件

中
載

明
「

長
期
、
低

劑
量

極
低

頻
磁

場
暴

露
可

能
引

起
健

康
效

應
的

科
學

證
據
，

不
足

以
支

持
降

低
其

暴
露

建
議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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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量
測

結
果

：
 

  
  
測

量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6.

1
所
示
。

 

表
6.

1 
 測

量
結

果
彙

整
 

敏
感
點

 
敏
感
點
說
明

 
時
間

 
最
大
值

(m
G

) 
最
小
值

(m
G

) 
環
境
部
參
考
位

準
值

(m
G

) 

T1
 

星
崴

A
 

10
:1

0-
10

:1
3 

0.
38

 
0.

19
 

83
3 

T2
 

星
崴

B 
10

:3
0-

10
:3

3 
0.

08
 

0.
02

 
83

3 

T3
 

台
電

A
 

10
:5

0-
10

:5
3 

0.
32

 
0.

15
 

83
3 

T4
 

台
電

B 
14

:0
0-

14
:0

3 
8.

55
 

8.
19

 
83

3 

T5
 

三
地

A
(南

旭
、
新
日
泰

) 
11

:1
5-

11
:1

8 
0.

71
 

0.
30

 
83

3 

T6
 

三
地

B(
南
旭
、
新
日
泰

) 
11

:3
5-

11
:3

8 
1.

55
 

1.
47

 
83

3 

T7
 

泓
德

-日
運

A
 

11
:5

5-
11

:5
8 

5.
35

 
4.

56
 

83
3 

T8
 

泓
德

-日
運

B 
12

:1
0-

12
:1

3 
6.

78
 

5.
37

 
83

3 

T9
 

志
光

-大
亞

A
 

13
:0

0-
13

:0
3 

14
.4

4 
14

.3
4 

83
3 

T1
0 

志
光

-大
亞

B 
13

:1
5-

13
:1

8 
7.

05
 

3.
30

 
83

3 

T1
1 

正
興

A
(天

衝
、

天

禽
、
天
篷

) 
14

:2
5-

14
:2

8 
9.

17
 

7.
95

 
83

3 

T1
2 

正
興

B(
天

衝
、

天

禽
、
天
篷

) 
13

:4
0-

13
:4

3 
5.

38
 

4.
99

 
83

3 

T1
3 

力
暘

-天
英

A
 

14
:4

5-
14

:4
8 

5.
76

 
5.

64
 

83
3 

T1
4 

力
暘

-天
英

B 
12

:3
5-

12
:3

8 
0.

14
 

0.
01

 
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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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1 

 T
1
磁

場
分

佈
 

 

T2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2 

 T
2
磁

場
分

佈
 

 

  
 

0.
00

0.
05

0.
10

0.
15

0.
20

0.
25

0.
30

0.
35

0.
4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0.
00

0.
01

0.
02

0.
03

0.
04

0.
05

0.
06

0.
07

0.
08

0.
0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10

T3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3 

 T
3
磁

場
分

佈
 

 

T4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4 

 T
4
磁

場
分

佈
 

 
 

0.
00

0.
05

0.
10

0.
15

0.
20

0.
25

0.
30

0.
3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8.
00

8.
10

8.
20

8.
30

8.
40

8.
50

8.
6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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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5 

 T
5
之

磁
場

分
佈

 

 

T6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6 

 T
6
之

磁
場

分
佈

 
 

0.
00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1.
42

1.
44

1.
46

1.
48

1.
50

1.
52

1.
54

1.
56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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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7 

 T
7
磁

場
分

佈
 

 T8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8 

 T
8
磁

場
分

佈
 

 
 

4.
00

4.
20

4.
40

4.
60

4.
80

5.
00

5.
20

5.
40

5.
6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0.
00

1.
00

2.
00

3.
00

4.
00

5.
00

6.
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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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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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17

0
18

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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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9 

 T
9
磁

場
分

佈
 

 T1
0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10

  
T1

0
磁

場
分

佈
 

 
 

14
.2

8

14
.3

0

14
.3

2

14
.3

4

14
.3

6

14
.3

8

14
.4

0

14
.4

2

14
.4

4

14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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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70
80

90
10

0
11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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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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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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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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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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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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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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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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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
14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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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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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磁場密度(mG)

時
間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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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1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11

  
T1

1
磁

場
分

佈
 

 T1
2
磁

場
測

量
分

佈
 

 
圖

6.
12

  
T1

2
磁

場
分

佈
 

 
 

7.
20

7.
40

7.
60

7.
80

8.
00

8.
20

8.
40

8.
60

8.
80

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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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量
測

數
據

: 

T1
 磁

場
原

始
資

料
 

 

敏
感

點
三

軸
合

成
磁

場
密

度
值

(m
G

) 

  
  

  
  

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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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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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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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磁

場
原

始
資

料
 

 

敏
感

點
三

軸
合

成
磁

場
密

度
值

(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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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點

 
時
間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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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磁

場
原

始
資

料
 

 

敏
感

點
三

軸
合

成
磁

場
密

度
值

(m
G

) 

  
  

  
 敏

感
點

 
時
間

(秒
) 

T3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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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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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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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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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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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磁

場
原

始
資

料
 

 

敏
感

點
三

軸
合

成
磁

場
密

度
值

(m
G

) 

  
  

  
 敏

感
點

 
時
間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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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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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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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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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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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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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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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原

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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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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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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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感
點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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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
磁

場
原

始
資

料
 

 

敏
感

點
三

軸
合

成
磁

場
密

度
值

(m
G

) 

  
  

  
 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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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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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原

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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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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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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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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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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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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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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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場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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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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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限

制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曝
露
指
引

 
中
華
民
國

10
9
年

01
月

21
日
環
署
空
字
第

10
90

00
44

63
號
令
，
並
自
即
生
效

 
 

有
關

長
期

曝
露

之
影

響
，

依
據

國
際

非
游

離
輻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審
慎

評
估

流
行

病
學

和
生

物
學

研
究

數
據

之
結

論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並
無

足
夠

之
證

據
顯

示
與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

尚
無

法
成

為
訂

定
本

指
引

的
基

礎
。

爰

此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已
依

循
預

警
原

則
精

神
，

提
出

相
關

預
防

措
施

之
風

險
管

理
建

議
供

各
國

參
考

。
 

 頻
段

 
電
場
強
度

（
kV

/m
）

 
磁
場
強
度

（
A

/m
）

 
磁
通
密
度

（
μT

）
 

功
率
密
度

 
(W

/mଶ ) 
<1

H
z 

- 
3.

2×
10

4  
4×

10
4  

- 
1-

8H
z 

10
,0

00
 

3.
2×

10
4 /f

2  
4×

10
4 /f

2  
- 

8-
25

H
z 

10
,0

00
 

4,
00

0/
f 

5,
00

0/
f 

- 
0.

02
5-

0.
8K

H
z 

25
0/

f 
4/

f 
5/

f 
- 

0.
8-

3K
H

z 
25

0/
f 

5 
6.

25
 

- 
3-

15
0K

H
z 

87
 

5 
6.

25
 

- 
0.

15
-1

M
H

z 
87

 
0.

73
/f 

0.
92

/f 
- 

1-
10

M
H

z 
87

/f
2

1
 

0.
73

/f 
0.

92
/f 

- 
10

-4
00

M
H

z 
28

 
0.

07
3 

0.
09

2 
2 

40
0-

20
00

M
H

z 
1.

37
5×

f
2

1
 

0.
00

37
×f

2
1

 
0.

00
46

×f
2

1
 

f/2
00

 
2-

30
0G

H
z 

61
 

0.
16

 
0.

20
 

10
 

註
：

f代
入

H
z,

 k
H

z,
 M

H
z,

 G
H

z
值

 
 環

境
部

公
告

之
「

限
制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曝

露
指

引
」

磁
通

密
度

參
考

位

準
值

（
電

力
頻

率
磁

場
部

分
，

1μ
T 

=1
0m

G
）

 
 

頻
率

(H
z)

 
磁

通
密

度
參

考
位

準
值

(rm
s)

(m
G

) 
 

60
 

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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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環

境
中
極
低
頻
電
場
與
磁
檢
測
方
法

 

中
華
民
國

10
6
年

2
月

3
日
環
署
檢
字
第

10
60

00
85

18
號
公
告

 

自
中
華
民
國

10
6
年

5
月

15
日
生
效

 

N
IE

A 
P2

02
.9

3C
 

一
、

 方
法
概
要

 

  
  
使
用
符
合

IE
EE

(In
sti

tu
te

 o
f E

le
ct

ric
al

 a
nd

 E
le

ct
ro

ni
cs

 E
ng

in
ee

rs
, I

EE
E)

 S
t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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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準
之

儀
表
，
量
測

 6
0 
赫
茲

(H
z)
輸
配
電
線
路
等
附
近
任
一
定
點
及
瞬
間
所
產
生
的
極
低
頻

(E
LF

)電
場
與

磁
場
的
均
方
根
強
度
。

 

二
、

 適
用
範
圍

 

  
  
本

方
法

適
用

於
 6

0 
赫

茲
(H

z)
架

空
輸

配
電

線
路

附
近

空
曠

地
區

與
鐵

路
、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

輕
軌

運
輸

系
統

之
場

站
周

圍
、

候
車

亭
、

站
台

式
變

壓
器

、
地

下
輸

配
電

線
路

人
(手

)孔
等

之
周

圍

的
電
場
與
磁
場
環
境
量
測
。
亦
適
用
於
沿
建
築
物
外
側
經
過
或
由
屋
頂
跨
越
等
架
空
高
壓
線
路
、
變

電
所
、
落
地
型
變
壓
器
等
周
圍
的
電
場
與
磁
場
環
境
量
測
。
量
測
儀
表
若
具
定
時
自
動
取
樣
與
資
料

儲
存
功
能
時
，
本
方
法
亦
可
作
為
定
點
電
磁
場
強
度
監
測
之
用
。

 

三
、

 干
擾

 

(一
) 

環
境

溫
度

與
濕

度
會

影
響

儀
表

準
確

度
，

必
要

時
使

用
者

可
依

量
測

時
溫

度
與

濕
度

對
儀
表
讀
值
作
適
當
的
修
正
。

 

(二
) 

地
形
地
物
對
量
測
可
行
性
與
準
確
性
可
能
造
成
影
響
。

 

(三
) 

地
面

上
的

植
物

被
覆

會
影

響
電

場
的

強
度

；
其

影
響

程
度

視
其

水
分

含
量

與
離

感
測

器
的
距
離
而
定
。

 

四
、

 儀
器

及
設

備
 

(一
) 

電
場
量
測
儀
器
：
須
符
合

 I
EE

E 
St

d 
64

4 
標
準
，
具
單
一
方
向
之
電
場
感
測
，
並
以

類
比
或
數
位
輸
出
均
方
根
值
之
自
由
導
體
型
儀
表

(F
re

e-
bo

dy
 m

et
er

)。
 

(二
) 

磁
場

量
測

儀
器

：
具

可
同

時
量

測
磁

通
量

密
度

向
量

於
三

個
正

交
軸

向
之

分
量

及
其

合
成

值
之

三
軸

式
等

向
性

感
測

器
，

並
以

類
比

或
數

位
方

式
顯

示
均

方
根

值
量

測
功

能
之
感
測
器
（
註

1）
。

 

(三
) 

電
場
量
測
儀
器
連
接
棒
：
具
有
絕
緣
功
能
。

 

(四
) 

窄
頻

(N
ar

ro
w

ba
nd

)量
測

或
頻

譜
分

析
儀

器
（

選
擇

性
）
：

具
有

分
離

個
別

頻
率

之
場

強
成
分
窄
頻
量
測
或
頻
譜
分
析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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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高
電
阻
線
或
光
纖
：
具
抗
電
磁
干
擾
，
感
測
器
與
讀
值
顯
示
裝
置
之
間
之
信
號
傳
輸
。

 

(六
) 

感
測
器
支
撐
裝
置
或
握
把
：
具
絕
緣
性
、
低
漏
電
性
之
材
質
。

 

(七
) 

監
測
儀
器
：
監
測
數
據
自
動
儲
存
且
取
樣
時
距
須
不
超
過

10
 秒

。
 

五
、

 量
測
方
法

 

(一
) 

每
一

空
間

量
測

點
之

最
小

取
樣

間
隔

應
大

於
儀

表
所

需
之

穩
定

時
間

，
但

以
不

超
過

 

10
 秒

為
原
則
。

 

(二
) 

電
場
感
測
器
與
量
測
人
員
至
少
須
維
持

 2
.5

 公
尺
以
上
之
距
離
。

 

(三
) 

電
場
、
磁
場
感
應
器
量
測
角
度
（
垂
直
、
水
平
或
傾
斜
）
除
依
據
原
廠
技
術
手
冊
之
規

定
操
作
外
，
並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範
：

 

1.
 線

路
跨
越
空
曠
地
區
之
量
測

 

(1
) 

除
非
地
形
有
所
限
制
，
一
般
先
量
測
橫
向
分
布
後
再
進
行
縱
向
分
布
之
量
測

 

(2
) 

量
測
範
圍
為
任
一
特
定
的
跨
距
之
間
。

 

(3
) 

量
測
點
離
地
面
或
地
板
高
度
以

1 
公
尺
為
原
則
，
最
高
不
超
過

2 
公
尺
。

 

(4
) 

橫
向
分
布
之
量
測
，
應
於
跨
距
之
間
任
一
特
定
的
縱
向
距
離
處
沿
線
路
之
左
右
兩
側
量
測
。

 

(5
) 

線
路
下
方
若
為
平
坦
的
地
面
時
，
橫
向
分
布
可
於
導
線
離
地
面
最
近
之
跨
距
中
點
處
進
行
。

 

(6
) 

最
遠
量
測
點
離
線
路
任
一
側
迴
路
最
外
側
導
線
之
橫
向
距
離
須
小
於

30
 公

尺
（
註

2）
。

 

(7
) 

縱
向

分
布

量
測

路
徑

與
線

路
之

橫
向

距
離

，
以

橫
向

分
布

所
測

得
之

最
大

場
強

發
生

的
橫

向
距
離
為
主
，
惟
亦
應
考
慮
地
形
地
物
對
量
測
可
行
性
與
準
確
性
的
可
能
影
響
。

 

(8
) 

線
路
較
低
時
，
和
（
或
）
線
路
下
方
及
側
向
距
離
較
近
處
，
場
強
橫
向
分
布
變
化
較
大
，
取

樣
間
隔
應
小
於

1 
公
尺
，
線
路
較
高
和
（
或
）
側
向
距
離
較
遠
處
（
註

3）
，
取
樣
間
隔
亦

須
小
於

2 
公
尺
。

 

(9
) 

地
面
呈
現
顯
著
的
高
低
起
伏
時
，
場
強
的
橫
向
和
（
或
）
縱
向
分
布
亦
會
隨
之
改
變
，
取
樣

間
隔
應
隨
地
形
調
整
（
間
隔

1 
~ 

2 
公
尺
）
。

 

(1
0)

 量
測
電
場
時
，
感
測
器
與
線
路
下
方
與
非
永
久
性
物
體
（
如
車
輛
）
的
水
平
間
隔
應
大
於
該

物
體
高
度
之

3 
倍
，
與
永
久
性
物
體
（
如
各
種
建
築
物
以
及
樹
木
等
）
之
水
平
間
隔
應
大

於
l 
公
尺
，
與
量
測
人
員
之
水
平
間
隔
則
應
大
於

2 
公
尺
，
且
量
測
人
員
應
處
於
場
強
較

弱
的
一
方
（
註

4）
。

 

(1
1)

 量
測
磁
場
時
，
可
以
手
持
儀
器
進
行
量
測
。
量
測
區
域
若
存
在
有
含
導
磁
性
物
體
（
如
各
種

鐵
製
品
或
結
構
）
或
大
型
的
非
導
磁
性
金
屬
物
體
（
如
鋁
製
品
）
時
，
量
測
點
距
離
該
物
體

最
大
尺
寸
之

3 
倍
以
上
距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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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

路
跨
越
或
鄰
近
建
物
之
量
測

 

(1
) 

量
測
對
象
可
與
高
壓
線
較
靠
近
之
室
外
屋
頂
樓
版
面
（
註

5）
為
主
。
磁

場
則

於
室

內
與

室

外
進
行
。

 

(2
) 

量
測
期
間
建
物
電
源
應
關
閉
，
以
避
免
受
到
建
物
本
身
用
電
所
產
生
之
電
磁
場
影
響
。

 

(3
) 

線
路
跨
越
建
物
時
，
應
由
最
高
樓
層
開
始
，
依
序
往
低
樓
層
逐
層
進
行
量
測
。

 

(4
) 

線
路

由
建

物
外

側
通

過
時
，
應

由
與

線
路

同
高

的
樓

層
開

始
，
依

序
（
註

6）
往
其
它
樓
層

逐
層
進
行
量
測
。

 

(5
) 

量
測
點
離
地
面
或
樓
版
面
之
高
度
以

1 
公
尺
為
原
則
；
最
高
不
超
過

2 
公
尺
。
建
物
內
部

所
有

物
體

皆
視

為
永

久
性

物
體

，
量

測
點

離
牆

壁
以

及
永

久
性

物
體

之
間

的
水

平
間

隔
須

大
於

1 
公
尺
。

 

(6
) 

於
室

內
量

測
時

以
個

別
建

物
使

用
者

正
常

活
動

範
圍

為
原

原
則

，
並

依
功

能
性

單
元

區
別

例
如
：
臥
房
、
客
廳
、
餐
廳
、
廚
房
、
陽
台
、
辦
公
室
、
作
業
區
等
。

 

(7
) 

線
路
若
由
建
物
外
側
通
過
且
距
離
欲
量
測
建
物
（
外
）
牆
與
最
接
近
線
路
直
線

5
公

尺
以

上
者
，
量
測
點
之
選
擇
，
先
於
個
別
單
元
找
出
一
最
大
之
長
方
形
空
間
，
取
長
方
形
的
兩
條

對
角
線
，
每
條
線
離
長
方
形
頂
點

1 
公
尺
處
以
及
兩
條
對
角
線
的
交
點
，
合
計

5 
點
。
建

物
外
圍
地
面
或
屋
頂
地
板
空
間
的
量
測
時
亦
同
。

 

(8
) 

線
路
若
由
建
物
外
側
通
過
但
距
離
欲
量
測
建
物
（
外
）
牆
與
最
接
近
線
路
直
線

5
公

尺
以

下
者
，
或
線
路
由
建
物
上
方
跨
越
時
（
直
線
距
離

5
公
尺
以
內
時
），

其
取
樣
應
增
加
。
若

室
內
地
板
鋪
設
格
狀
地
板
，
且
每
格
尺
寸
在

30
 公

分
見
方
以
上
時
，
即
可
以
每
格
的
中
心

點
為
量
測
點
；
地
板
尺
寸
較
小
時
則
可
每
隔
幾
塊
地
板
取
一
點
，
最
小
取
樣
間
隔
以

30
 公

分
為

原
則
。
若

室
內

無
現

成
地

板
可

利
用
，
最

小
取

樣
間

隔
亦

以
30

 公
分
為
原
則
；
屋

頂

地
面
和
屋
外
靠
線
路
較
近
處
其
取
樣
方
式
亦
同
。

 

3.
 高

壓
鐵
塔
塔
台
周
圍
之
量
測

 

(1
) 

於
鐵
塔
塔
台
周
界
且
一
般
民
眾
可
正
常
活
動
的
空
間
進
行
電
磁
場
量
測
。

 

(2
) 

所
有
測
量
點
均
以
離
地
面
及
周
界

1
公
尺
每
隔

1
公
尺
進
行
之
。

 

4.
 變

電
所
周
圍
電
磁
場
之
量
測

 

(1
) 

變
電
所
周
圍
環
境
電
磁
場
量
測
應
於
變
電
所
外
圍
，
一
般
民
眾
可
正
常
活
動
的
空
間
進
行
。

 

(2
) 

變
電

所
牆

外
若

緊
鄰

人
行

道
或

人
行

步
行

的
道

路
時

，
於

離
圍

牆
等

距
處

，
沿

人
行

道
或

道
路
進
行
縱
向
場
強
進
行
量
測
。
所
有
的
測
量
點
以
離
地
面
及
牆
面
各

 1
 公

尺
，
且
沿
線

量
測

以
能

顯
示

出
場

強
變

化
為

原
則

，
量

測
點

靠
近

線
路

進
出

變
電

所
之

區
域

時
，

量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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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隔
應
小
於

 1
 公

尺
，
量
測
點
離
進
出
變
電
所
的
路
線
較
遠
時
，
量
測
間
隔
（
註

7）
亦

應
小
於

 2
 公

尺
。

 

(3
) 

如
變

電
所

外
牆

緊
鄰

建
築

物
，

建
築

物
內

之
場

強
量

測
方

式
依

架
空

線
路

跨
越

或
鄰

近
建

物
之
規
定
。

 

5.
 落

地
型
（
亭
置
式
）
變
壓
器
周
圍
磁
場
之
量
測
：
落
地
型
變
壓
器
僅
需
量
測
磁
場
之
空
間
分
布
。

於
離
地

 1
00

 公
分
、

13
0 
公
分
、
和

 1
60

 公
分
等
三
個
高
度
處
，
沿
與
其
安
置
之
底
座
保
持

 5
0 

公
分
水
平
間
隔
的
長
方
形
周
邊
，
任
一
頂
點
開
始
，
每
隔

 3
0 
公
分
取
一
點
，
直
至
回
到
出
發
點

止
。
變
壓
器
之
輸
電
線
路
須
於
水
平
距
離

 5
0 
公
分
處
從
地
面
至

 2
 公

尺
毎
隔

 3
0 
公
分
量
測
。

 

6.
 站

台
式
變
壓
器
（
桿
上
電
壓
器
）
周
圍
電
磁
場
之
量
測

 

(1
) 

站
台

型
變

壓
器

（
桿

上
電

壓
器

）
周

圍
磁

場
空

間
分

布
量

測
：

於
離

地
 1

 公
尺

高
度

處
，

沿
與

其
設

置
底

座
之

投
影

面
積

保
持

 5
0 
公

分
水

平
間

隔
的

周
邊

，
由

任
一

頂
點

開
始

，

每
隔

 3
0 
公
分
取
一
點
，
直
至
回
到
出
發
點
止
（
註

8）
。

 

(2
) 

量
測
變
壓
器
側
邊
之
輸
（
配
）
電
線
，
則
距
其
外
側

 5
0 
公
分
處
從
地
面
至

 2
 公

尺
毎
隔

 

30
 公

分
量
測
之
。

 

7.
 地

下
輸
配
電
線
路
人

(手
)孔

周
遭
電
磁
場
之
量
測

 

(1
) 

於
人

(手
)孔

上
方
距
地
面

 1
 公

尺
並
於
孔
蓋
中
心
點
的
高
度
進
行
量
測
。

 

(2
) 

如
地
下
有
配
置
輸
配
電
線
分
布
，
亦
可
於
線
路
正
上
方
距
地
面

 1
 公

尺
進
行
量
測
。

 

(3
) 

人
(手

)孔
兩
孔
之
間
地
下
輸
配
電
線
，
依
據
兩
孔
之
間
直
線
分
布
或
線
路
配
置
圖
，
於
地
面

距
 1

 公
尺
每
隔

 1
 公

尺
量
測
之
。

 

8.
 鐵

路
、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
輕
軌
運
輸
系
統
周
圍
電
磁
場
之
量
測

 

(1
) 

鐵
路
、
大
眾
捷
運
、
輕
軌
運
輸
系
統
：

 

A
. 

電
場

與
磁

場
量

測
位

置
位

於
運

輸
系

統
兩

側
，

取
與

運
輸

系
統

約
同

高
（

運
輸
系

統

軌
道
水
平
延
伸
線
垂
直
向
上

 1
公
尺
）
且
距
外
側
圍
牆
（
如
隔
音
牆
、
吸
音
牆
、
圍

籬
、
建
界
等
）

1 
公
尺
處
進
行
量
測
。

 

B.
 

若
為
高
架
系
統
時
，
應
於
軌
道
系
統
投
影
周
界
外

 1
 公

尺
處
量
測
，
或
於
民
眾
正
常

活
動
的
室
內
空
間
進
行
量
測
。

 

C.
 

量
測
時
間
至
少
須
涵
蓋
運
輸
系
統
完
整
通
過

 1
 班

次
。

 

(2
) 

鐵
路
、
大
眾
捷
運
、
輕
軌
運
輸
系
統
場
站
周
圍
、
候
車
亭
等
之
周
圍
（
註

9）
：

 

A
. 

量
測
位
置
應
於
周
圍
外
，
一
般
民
眾
可
正
常
活
動
的
空
間
進
行
。

 

B.
 

測
量
點
以
離
地
面
及
周
圍
（
如
牆
面
、
門
窗
等
）
均

 1
公
尺
為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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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量
測
點
數
為
繞
行
周
圍
一
圈
每
隔

 1
 公

尺
的
總
數
（
註

10
）。

 

9.
 監

測
電
磁
場
：
監
測
地
點
選
擇
以
住
宅
、
學
校
、
醫
院
或
公
共
場
所
等
一
般
民
眾
或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作
息
的
主
要
活
動
區
域
為
主
。
亦
可
選
擇
高
壓
電
力
線
、
變
壓
器
及
變
電
所
等
大
型
電
力
設
施

附
近
之
戶
外
區
域
或
特
定
場
所
。
監
測
時
間
建
議
每
一
監
測
位
置
監
測
期
間
至
少
持
續

30
天
。

 

六
、

 
結

果
處

理
 

(一
) 

空
間

分
布

之
量

測
結

果
可

以
數

據
表

格
或

繪
圖

方
式

呈
現
。
輔
助

性
統

計
特

性
，
如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
均
值
、
或
中
值
的
大
小
以
及
出
現
位
置

∕範
圍
，
可
增
加
量
測
結
果

價
值
。

 

(二
) 

監
測

數
據

需
以

時
間

序
列

呈
現

或
適

當
分

析
軟

體
處

理
，

以
利

瞭
解

電
磁

場
變

化
情

況
。

 

(三
) 

量
測
報
告
應
包
括
量
測
日
期
與
時
段
、
線
路
形
態
與
線
下
地
形
地
物
繪
製
或
照
相
、
量

測
儀
器
廠
牌
型
號
序
號
、
校
正
狀
況
等
資
訊
。

 

(四
) 

若
以

三
個

單
一

方
向

的
電

磁
場

感
測

功
能

進
行

量
測

，
其

結
果

應
以

下
列

方
式

計
算

與
表
示
：

 

𝐵 ோ= ඥ
𝐵 ௫ଶ +𝐵

௬ଶ +𝐵 ௭ଶ
 ;

 

Bx
, B

y, 
Bz

：
電
磁
場
三
個
正
交
軸
分
量
的
均
方
根
值
。

 

電
場
量
測
亦
可
以
垂
直
分
量
（
感
應
板
垂
直
於
電
場
方
向
）
方
向
的
強
度
表
示
。

 

七
、

 
品

質
管

制
 

  
  
量
測
儀
器
應
每
年
送
可
追
溯
至
國
家
量
測
標
準
的
實
驗
室
執
行
查
核
一
次
，
當
感
測
器
結
構
形

狀
變
形
、
受
到
損
壞
或
操
作
過
程
中
儀
器
呈
現
不
穩
定
狀
態
時
亦
應
執
行
查
核
。
查
核
設
定
值
至
少

有
一
數
值
須
小
於

 1
0 
毫
高
斯

(m
G
或

m
ill

ig
au

ss
)，

其
允
收
範
圍
須
小
於
設
定
（
標
準
）
值
之

 ±
 

10
%
。

 

八
、

 
量

測
相

關
條

件
註

記
 

（
略
）

 

九
、

 
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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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IE
EE

, I
EE

E 
St

an
da

rd
 P

ro
ce

du
re

s 
fo

r 
M

ea
su

re
m

en
t 

of
 P

ow
er

 F
re

qu
en

cy
 E

le
ct

ric
 a

nd
 

M
ag

ne
tic

 F
ie

ld
s F

ro
m

 A
C 

Po
w

er
 L

in
es

,IE
EE

 S
td

 6
44

-1
99

4,
 N

ew
 Y

or
k,

 1
99

5.
 

(二
) 

IE
C 

60
83

3,
 M

ea
su

re
m

en
t o

f p
ow

er
-fr

eq
ue

nc
y 

el
ec

tri
c 

fie
ld

s, 
19

87
. 

(三
) 

BS
 E

N
 6

21
10

, 
El

ec
tri

c 
an

d 
m

ag
ne

tic
 f

ie
ld

 l
ev

el
s 

ge
ne

ra
te

d 
by

 A
C 

po
w

er
 s

ys
te

m
-

M
ea

su
re

m
en

t p
ro

ce
du

re
s w

ith
 re

ga
rd

 to
 p

ub
lic

 e
xp

os
ur

e,
 2

00
9.

 

(四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限
制
時
變
電
場
、
磁
場
及
電
磁
場
曝
露
指
引
，
中
華
民
國

10
1
年
。

 

(五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非

屬
原

子
能

游
離

輻
射

檢
測

技
術

暨
室

內
外

長
期

環
境

監
測

之
研

究

計
畫
期
末
報
告
，

EP
A

-1
03

-U
1F

1-
02

-1
05

，
中
華
民
國

10
3
年
。

 

註
1：

若
所
用
儀
表
涵
蓋
一
個
或
多
個
特
定
頻
段
時
，
於
其
任
一
涵
蓋
頻
段
內
對
強
度
相
同
，
但
頻

率
不
同
的
場
強
的
量
測
結
果
應
在

 ±
 3

 d
B 

之
內

；
此

一
要

求
可

由
於

感
測

器
輸

出
端

加
裝

合
適
的
頻
率
響
應
修
正
電
路
達
成
。
場
源
頻
率
成
分
若
僅
含
一
個
高
準
位
的
基
頻
成
分
及
幾

個
低
準
位
的
諧
波
成
分
時
（
如
空
曠
地
區
的
高
壓
輸
電
線
路
）
在
諧
波
貢
獻
不
致
使
整
體
量

測
不

確
定

度
超

過
 ±

 1
0%

 的
條

件
下

，
仍

可
使

用
此

類
寬

頻
(B

ro
ad

ba
nd

)儀
器

。
在

場
源

頻
率
成
分
複
雜
且
未
明
的
環
境
中
（
如
配
電
變
壓
器
的
低
壓
側
及
相
關
的
接
戶
線
附
近
），

則

不
宜
使
用
此
類
寬
頻
儀
器
。

 

註
2：

但
實
際
量
測
範
圍
可
視
線
路
下
方
地
形
地
物
及
是
否
有
民
眾
經
常
會
於
該
區
域
活
動
等
因
素

調
整
並
註
明
於
量
測
報
告
內
。

 

註
3：

橫
向
與
縱
向
分
布
量
測
所
需
的
取
樣
間
隔
與
量
測
點
數
，
以
量
測
結
果
能
描
述
場
強
分
布
的

細
節
變
化
為
原
則
。

 

註
4：

儀
表
若
需
透
過
握
把
由
量
測
人
員
握
持
時
，
即
應
評
估
握
把
與
人
體
的
漏
電
效
應
的
影
響
。

 

註
5：

係
指
線
路
下
方
或
附
近
有
建
築
物
存
在
時
，
其
室
內
與
室
外
電
磁
場
環
境
量
測
的
問
題
。
室

外
部
分
除
建
物
外
圍
的
地
面
之
外
，
亦
可
包
括
建
物
屋
頂
平
坦
且
可
活
動
的
區
域
。

 

註
6：

線
路
所
產
生
的
場
強
有
下
列
趨
勢
：
愈
接
近
線
路
的
地
方
，
場
強
愈
大
。

 

註
7：

取
樣
間
隔
建
議
可
視
量
測
區
域
的
實
際
地
形
地
物
狀
況
加
以
調
整
。
如
變
電
所
外
牆
與
一
般

民
眾

可
正

常
活

動
的

空
間

由
天

然
障

礙
物

(如
未

加
封

蓋
的

水
溝

)或
綠

地
之

類
的

地
物

隔
開

時
，
量
測
工
作
以
於
民
眾
活
動
的
空
間
進
行
為
原
則
。
除
量
測
點
的
離
地
高
度
仍
以

 1
 公

尺

為
原
則
之
外
，
總
共
的
水
平
取
樣
面
積
與
取
樣
間
隔
則
依
量
測
區
域
的
實
際
地
形
地
物
狀
況
，

及
量
測
結
果
能
顯
示
出
場
強
變
化
細
節
等
原
則
選
定
。

 

註
8：

若
陳
情
點
位
於
室
內
須
於
室
內
一
般
生
活
正
常
活
動
範
圍
內
量
測
。

 

註
9：

陳
情
人
指
定
且
一
般
生
活
正
常
活
動
範
圍
之
地
點
量
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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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
：
陳
情
人
指
定
地
點
：
所
有
量
測
目
標
物
陳
情
人
可
指
定
地
點
進
行
量
測
，
每
一
定
點
取

 1
0 

秒
內
的
最
大
場
強
作
為
其
量
測
結
果
，
量
測
地
點
必
須
詳
細
繪
圖
及
加
註
與
四
周
明
顯
固

定
物
（
建
物
）
之
相
關
位
置
（
距
離
）。

 

名
詞
定
義
：

 

(一
) 

純
量

(S
ca

la
r)：

完
全
由
大
小
（
可
為
正
或
負
）
指
定
的
量
（
如
電
流
）。

 

(二
) 

向
量

(V
ec

to
r)：

具
有
特
定
方
向
與
大
小
的
量
（
如
作
用
力
與
速
度
），

其
大

小
與

方
向

可
隨

空

間
位

置
和

∕或
時

間
改

變
。

在
任

一
三

維
右

手
正

交
座

標
系

統
中

，
向

量
可

分
解

成
三

個
正

交

方
向
的
空
間
分
量

(S
pa

tia
l C

om
po

ne
nt

s)
。

 

(三
) 

相
量

(P
ha

so
r)：

由
隨

時
間

以
特

定
週

期
呈

穩
定

弦
波

變
化

的
量

（
如

 6
0
赫

茲
交

流
電

的
電

壓
波
形
）
的
振
幅
（

M
ag

ni
tu

de
，
指
最
大
的
瞬
間
值
或
峰
值
）
與
起
始
時
間
相
角

(In
iti

al
 T

im
e 

Ph
as

e)
所
組
成
的
複
數
純
量
。

 

(四
) 

向
量

相
量

(V
ec

to
r 

ph
as

or
)：

構
成

向
量

的
個

別
分

量
皆

以
相

同
週

期
呈

弦
波

變
化

時
，

亦
即

個
別

分
量

皆
為

相
量

，
其

於
任

一
定

點
的

合
成

向
量

的
大

小
與

方
向

的
時

間
變

化
特

性
可

由

向
量
相
量
表
示
。
特
定
頻
率
場
源
所
產
生
的
電
場
與
磁
場
一
般
即
以
向
量
相
量
的
方
式
表
示
。

 

(五
) 

均
方
根
值

(ro
ot

-m
ea

n-
sq

ua
re
，
或

rm
s，

va
lu

e)
：
呈
週
期
性
變
化
的
時
間
波
形
瞬
間
值
的
平

方
值
於
一
個
週
期
內
的
積
分
結
果
，
除
以
週
期
，
再
取
平
方
根
後
所
獲
致
的
結
果
。
對
穩
定
弦

波
變
化
的
波
形
而
言
，
其
均
方
根
值
為
峰
值
（
或
振
幅
）
的

 0
.7

07
倍
。

 

(六
) 

合
成

值
(R

es
ul

ta
nt

 V
al

ue
)：

一
個

向
量

相
量

的
三

個
正

交
分

量
的

大
小

的
平

方
和

之
平

方
根

值
。
在
電
磁
場
檢
測
中
，
場
強
大
小
以
均
方
根
值
表
示
。

 

(七
) 

電
場

強
度

(E
le

ct
ric

 f
ie

ld
 in

te
ns

ity
/st

re
ng

th
)：

體
積

無
窮

小
的

單
位

正
電

荷
所

感
受

到
的

電

性
作
用
力
，
以
向
量

 E
 表

示
，
公
制
單
位
為
牛
頓

∕庫
侖
或
伏
特

∕公
尺
。
電
場
由
帶
電
物
體
產

生
，
若
場
源
具
穩
定
弦
波
變
化
時
，
電
場
強
度
可
由
向
量
相
量
描
述
。

 

(八
) 

磁
通
量
密
度

(M
ag

ne
tic

 fl
ux

 d
en

sit
y)
：
由
通
電
的
導
體
所
產
生
的
一
個
向
量
，
以
向
量

 B
 表

示
，
公
制
單
位
為
特
斯
拉

(T
es

la
或

T)
或
韋
伯
／
平
方
公
尺

(W
b/

m
2)
，
可
對
運
動
中
的
電
荷

施
加
磁
性
作
用
力
而
改
變
其
運
動
特
性

(1
μT

 =
 1

0 
m

G，
1T

＝
10

,0
00

 G
)。

體
積
無
窮
小
的
單

位
正
電
荷
於
磁
場
中
運
動
時
所
感
受
到
的
磁
性
作
用
力
的
大
小
，
等
於
電
荷
量
、
運
動
速
率
、

與
磁

通
量

密
度

在
與

電
荷

運
動

方
向

垂
直

方
向

的
分

量
大

小
的

乘
積

，
而

右
手

四
指

由
電

荷

運
動

方
向

朝
磁

場
方

向
轉

動
時
，
大
姆

指
的

指
向

即
為

作
用

力
的

方
向
。
若
場

源
具

穩
定

弦
波

變
化
時
，
磁
通
量
密
度
可
由
向
量
相
量
描
述
。

 

(九
) 

跨
距

(S
pa

n)
：
兩
相
鄰
之
電
塔
或
電
桿
構
成
一
個
跨
距
。
線
路
沿
跨
距
方
向
平
行
架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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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跨
距
中
點

(M
id

-S
pa

n)
：
跨
距
的
中
心
點
。
於
平
坦
地
區
，
導
線
因
其
重
量
而
下
垂
時
，
於
跨

距
中
點
處
離
地
面
最
近
。

 

(十
一

) 
橫
向
分
布

(L
at

er
al

 P
ro

fil
e)
：
任
一
跨
距
之
間
，
離
兩
端
任
一
電
塔
或
電
桿
特
定
縱
向
距
離

處
，
線
路
左
右
兩
側
場
強
隨
橫
向
空
間
距
離
的
變
化
。

 

(十
二

) 
縱
向
分
布

(L
on

gi
tu

di
na

l P
ro

fil
e)
：
任

一
跨

距
之

間
，
離

線
路

一
定

橫
向

空
間

距
離

時
，
場

強
沿
線
路
架
設
方
向
的
空
間
變
化
。

 

 
 




